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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664043號 函 釋 牴 觸 ®法 ，已分別於民國9 9 年 4 月 間 、民 國 1 0 0年 7 月間 

及 民 國 1 0 1年 6 月間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 

聲 請 鉤 院 解 釋 1 茲檢呈聲請補充理由書。

聲請補充理由，分 述 如 次 ：

一 、聲請人經中央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内政部於 1 0 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 

字 第 1015931040號 函 核 定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 〈詳如附件一〉

(一)聲請人分別於民國100年 1 0月間及同年1 2月間檢附民國9 2年 至 100 

年間聲請人從事公益 f 療慈善事業之業務執行項目（例如社區服 

務 、兒童發展早療中心、提供經濟弱勢民 I 生活補助或醫療補助、 

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營養午餐費、書籍費用及視力矯正費用及身心 

障 礙 福 利 「居家照護」、「關懷獨居長者」等項目）分 別 符 合 「慈善救 

濟事業」、「社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及 「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 及 第 1 8條 ，協助失能 (智)老人得到所需之「關懷訪視服務」等居 

家式和社區式服務〈詳如附件二及附件三 V 核准聲請人符合房屋 

稅 條 例 第 1 5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慈善救濟事業」。

(二)另從聲請人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之9 2 年 度 至 9 9 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如下表）可知前揭八年度合計支付醫療救濟社會服務  

(含醫療優待）占稅後結餘高達 1 5 8 . 3 %，確已具「公益慈善救濟事業 t



單 位 ：萬元

醫療(救濟)社脅服務支出 

(含1 療優待；Ka)
本年(期）

(a)
備

年度

醫療優待
t 療社會服 

務支由

合計

:

稅後餘(絀） 

(b)

比 +

(b) 註

|

99 905.9 3,329.9 萬元 4,235—S 萬元 碑 5.7萬元 72.7%

卯 卯7 . 6萬元 3,379.6 萬元 4,2&7—2 萬元 10,0〗5.9萬元 42.8%

97 2J 89-8萬元 ]，91CL9 萬元 4S30CL7 萬元 7,238萬元 59.4%

96 2,0卯 . 6萬元 ],878,5 萬元 3,969」 萬元 (27463.1)萬元 無限大

95 480,4萬元 1,511_4 蓠元 1，9儿 8萬 元 4J 46.6萬元 4 8 %

94 4 6 7 萬无 卜232；9萬 元 1,699,9 萬元 (10;7 〗2)萬 元 無限大

93 449.1萬元 3,194.7 萬元 ],643,8 萬元 (660.2)萬元 無限大

92 434.4萬元 ],245.7 萬元 1，68 0 ]萬 元 ],652.8 萬元 101%

合計 8,124.8 萬元 15,683,6 萬元 23,808.4 萬元 15,043.7 萬元 158.3%

上述實料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 

師就民國9 2年度至民國9 9年度收支餘絀表摘錄下來(報表單位：新 

台 幣 千 元 ，為方便表達改為新台幣萬元）〈參附件四h 從實 f 醫 

療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支出審查，聲請人9 2年度至卯年度稅後結餘 

共 計 H 043J 萬元，核計投入醫療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支出(含醫痊# 

待)共計234 0 & 4萬元占稅德結餘數高逵約1.58倍(23/08,4 萬元



—15,043/7萬 元 亦 即 ，聲 諳 人 9 2 年 彦 至 9 9 年歷年來累計热 

善 救 濟 支 出 約 23,808.4篱 元 占 前 揭 年 漥 歷 年 累 計 勝 餘 （即盈 

餘)15,043.7萬元之 M 乃倍丨，j矣言之每赚(盈餘U 元 ，則相對慈善 

支 出 ]_5S 元 ，從經濟實質而言確符合「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之本質。

二 、聲 請 人 如 前 述 ，係 經 内 政 部 正 式 認 定 「慈善救濟事業」則在公益事業之 

財 產 ，轉供其附屬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可否准于提列用於收益事業之 

財 產 折 舊 ？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 如 1 療財團法人興建醫 

院從事醫療活動 方面是公益財图法人之公益事業 (依據醫療法第4 6條

規 定 1財 ii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杜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社會 

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份，又是 收 益 事 業 ，由於發生交集，以致於 

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 >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1較為符合事件 

本 質 之 合 理 性 ，則應可 區 分 如 下 ：

(― )就公益寧業而言，公益財 il法人醫院之收入 (例如捐增收入），如果「確 

實專款專用使用於與其創設 a 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亦即從事公益活 

動使用，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徵所得稅。而財® 法人醫 

院鱗建 M 療 大 樓 、建 物 附 屬 設 施 、醫療儀 is、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 

資 產 1係屬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故如將其收入使用於上述活動 

支 出 ’應符合專款專罔之公益活動支出，而可依據上述規定免納所得 

稅 0



(二)就醫療活動之收益事業而言，財圈法人自己投入購f .建物設備等固定

資產支出之成本 > 在計算其1 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所得時，應准予 

認列成本(亦即逐年提列折舊費用），以按照淨額所得課稅1正符合淨 

额所得踝稅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並不發生重複租稅利益的情事f 而僅是依法貫撤公益 

團體所得免稅之精神而已。蓋公益圏體既然有⑴公益事業，及(2)收 

益事業二者。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稅」與 「應稅」 

之二個法律關係，該二個法律關係，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所得之 

用途有無符合税法规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其中「公益事業」之所得免稅部份，乃在於鼓勵公益图體將其所得， 

繼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S 的 ， 

即得免稅。而醫院收益事業所得之計算，則應© 歸客觀淨额所得原 

則 ，將收入減除其投入之成本費用（醫院建物設備支出攤提折舊)後之 

餘額作為所得額。

三 、財政部賦稅署M 年函釋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第 I 3 款獎勵公益事 

業免稅規定3亦違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其用於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旨 

(―)財政部赋稅署84,12.]9 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見解，經最高行 

政法院9 6年判字第1862號判決.、同院9S 年判字第488號判決所肯

定 °其判決理由：「系爭實產既因己為資本支出之列報’而不得再重



複為折舊費用之提列。… 再系爭資產 =係因其蹒置之款項e經提前

於款項結餘年度列報資本支出，並因該資本支出之列報等因素，使上 

訴人於該結餘款發生年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項規定，其所得得

免納所得税，因而認系爭資產不得再為折舊費用之提列° 」其意旨概 

認為公益部門之貴金收入，既然已經作為公益3 的支出使用，則應可 

認為屬於獲得所得之使用性 f  *而原則上不得再列報為收益事業之成 

本賢用（參照德國法人稅法第]()條 第 】款 第 1 句 

(二)然而在其資金雖然在履行章程規定任務之目的，同時也構成營業經

濟活動時^則其有關支出1在計算所得盈餘時，仍應予斟酌(Soweit sich

die Erflillung satzungsmaBiger Zwecke gleichzeitig als gewerbliche 

Tatigkeit davstellt, sind die hiemit zusammenhangenden Ausgaben bei der

GewimiermiUluag zu berQcksiclitigen)參見陳清秀*公益團經之課稅問 

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月刊-63卷 4 期 _ 1 0 1年 頁 14-67 

〈附 件 6〉° 亦即，在所得之計算上仍應適闬一般法則，營業費周及 

必要費用支出，仍應准予扣除，不受影響。例如財團法人之必要營理 

費用，即屬於其所管理之資本財產收益之必要費用；又如事業财圑法 

人給與績優員工獎金給讨，以使其具有向心力，該項給付構成薪資報 

酬 ，得作為營業費用扣除。

...(三)如M取 上 述 實 盗 上 見則 .將發生如工效果 ....................

】-僅能作為公益事業支出，不准認列收益事業之■折舊：



醫院課税所得之計算，不承認固定資產之成本f 用扣除，不僅違 

反所得稅法第54條 「固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之規定意旨； 

且虛增課稅所得，扭曲公益法人收益事業所得課稅之基本建制精 

神 (競爭中立性原則）1且違反所得稅法第2 4 條所規定之客觀淨額 

所得課稅原則。

亦即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在一般私人 

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實產所為固定實產支 

出 ，應准認列折舊*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賢用後之「客觀淨 

額所得」課 稅 0 則同理可證，在財B 法人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 

購置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也應准予認列折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额所得」課 稅 。如此 

方符合課稅平等原則與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否 則 ，如果財圈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資產支出提列折舊 

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無成本支出扣除)課稅，加重財團法人 

之租稅負擔，完全毫無獎勵公益財團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 

合公平競爭原則，也遠背所得税法獎勵公益財團法人而予以免稅 

之意旨。

2•僅能作為收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

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 

免稅之規定，亦違反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第 8 款所定



其用於與其劍設目的有1 活 動 之 支 出 1 即得合法.免税之立法意

R 0

故 財 政 部 赋 稅 署 S4」2,1 9函釋以行政命令剝奪人民受法 

律 保 障 之 稅 法 上 褶 利 （公益圈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  

事業之成木費用扣除權利 V 違 反 憲 法 第 1 9 條租稅法律 

主 義 及 第 2 3 條 規 定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 違 背 釋 字 第 65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之 意 旨 ，至 為 明 顯 。

四 、財政部賦稅署8 4年函釋，將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園體免稅之立法精神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必 1.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於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 

足 c例如財團法人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協助國民健康醫療服務。而 

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肖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必須達到一定比例，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乃在於確保其公 

益團體之收入確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 

關公益活動支出如屬於大型建設計劃(例如興建醫院），經常必須跨越年度 

才能完成，因此有必要報讀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 

設 a 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如果財圑法人醫院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實產所為固定f 產 支 出 ，不准 

認 列 公 益 團 體 之 收益事業之折舊支出，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

同 1則將虛增公益之收益事業之所得，加重其收益事業之所得課稅，其結



果 1等於對於公益圃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之免稅利益，透過上述收益事業加 

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此，實際上公益圃體之公益寧業收入並未享受免 

稅利益^■上開財政部赋税署84年函釋，已掏空稅法獎勒公益图體免稅之 

立法精神。

五 、有關公益 ®體從事公益活動1可分攤國家任務，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支出， 

因此給與稅捐優惠，並不違反平等原則。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療給付， 

促進公取健康，具有公益性質，參考德國立法例(稅捐通則第6 7 條）*如 

果其大部分收費基準符合「平價收費」方 式 ，尤其如杲對於低收入戶之 

病患給與免費1 療 ，更具有社會公益救濟事業慈善性質，更何況，内政 

部已認定聲請人財團法人醫院為杜會公益慈善救濟事業〈附件一〉。

又現行法雖然並未承認財團法人醫院之目的營業類型，但如果財團法人 

醫院將公益部門之收入(捐款等收入）*提供建設醫院及購置醫療設備使 

闬 ，仍符合財圏法人醫院之公益目的性質，因此給與免稅優惠，有其合 

法性依據。而在計算財團法人之醫療經濟活動之收益所得時，則仍應本 

於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准予認列醫院所投入之醫療資源之折舊費用，較 

為符合競爭中立性原則(附件六）。

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函釋在上開範圍内，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 

上 權 利 （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 

利 ），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3 款 、83.12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 列 第 2 條 之 1 以及所得稅法



第 2 4 條 規 定 ，並抵觸憲法第1 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違背释字第 6 5 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同時遑反蕙 

法 第 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以及憲法第1 5條財 

產 權 保 障 規 定 ，應不得適用。

附件：

附件 1 :內政部 101年 3 月 7 曰内校中杜字第1015931040號函核定聲請人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規定

附件2 :聲請人於100年 1 0月間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 

業」之申請函

附件3 :聲讀人於100年 12月間（第二次)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 

救濟事業」之申請函

附件4 :聲請人於9 2至 9 9年度醫療(救濟)社會慈善累計支出約23,808萬元 

占前揭年度稅後累計餘(絀)(即盈餘)約 15,043.7萬元之 L5S 倍之统 

計表暨前褐年度會討師簽證報表(該年度報表均呈報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署）

附件5 :聲請人 9 2年度至9 9年度公益活動經貲彙總表

附件6 :陳清秀教授著公益團體之課稅問題-兼論財圃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 

月刊*63卷 4 期M01[年 4 月 頁 4]-67



附 件 7 :更名後聲諳人法人證嘗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請人：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更名前：財圑法人恩主公醫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代表人•黃忠臣

號 4 樓

電 話 ：（02)2704-9900

t  華 民 國  一 0 年 六 月

10



釋 蕙 曼 讀

字第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  / 年 7 月 彡 曰  

會 台 年 嚴 f  1 鍊

號 股別

元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 

財圑法人(更名前：財圑 

法人恩主公醫院）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曰、職業、住居 

所、就業住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鄄遞區號、電話、傅真、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 9號

住同上

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 5號 4 

電 話 ：（02)27〇4-9900

主  旨 ：為因九十一年度至九十四年度所得稅事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5 年訴字第26 8 6號確定判決、同 院 9 5 年度判字第31 0 3號確定判決、同院訴 

字第 27 3 1號確定判決及同院9 7 年度訴字第 283 8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

赋 稅 署 8 4 年 1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牴觸憲法，已於民國99

年 4 月間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聲 諳 鈎 院

丨__1_1
G 10118749



解 釋 ，兹檢呈聲請補充理由 書 。

聲請補充理由，分 述 如 次 ：

一 、聲請人經中央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内政部於 1 0 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 

字 第 1015931040號 函 核 定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 〈詳如附件一〉

(一)聲請人分別於民國100年 1 0月間及同年1 2月間檢附民國9 2年 至 100 

年間聲請人從事公益醫療慈善事業之業務執行項目（例如社區服 

務 、兒童發展早療中心、提供經濟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或醫療補助、 

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營養午餐費、書籍費用及視力矯正費用及身心 

障 礙 福 利 「居家照護」、「關懷獨居長者」等項目）分 別 符 合 「慈善救 

濟事業」、「社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及 「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 及 第 1 8條 ，協助失能 (智)老人得到所需之「關懷訪視服務」等居 

家式和社區式服務〈詳如附件二及附件三〉，核准聲請人符合房屋 

稅 條 例 第 1 5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慈善救濟事業」。

(二)另從聲請人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之9 2 年 度 至 9 9 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如下表）可知前揭八年度合計支付醫療救濟社會服務  

(含醫療優待)占稅後結餘高達 1 5 8 . 3 %，確已具「公益慈善救濟事業 i 

之本質:



單 位 ：萬元

年度

醫療(救濟)社會服務支出 

(含醫療優待)(a)
本年(期） 

稅後餘(絀）

(b)

⑻
備

註
醫療優待

醫療社會服 

務支出

合計 (b)

99 905.9萬元 3,329.9 萬元 4,235.8 萬元 5,825.7 萬元 72.7%

98 907,6萬元 3J 79.6萬元 < 2 S7.2萬元 10^)15.9 萬元 42.8%

97 2,389.8 萬元 1,910.9 萬元 4,300.7 萬元 7,238萬元 59.4%

96 2,090.6 萬元 1，878.5 萬元 3,969.1 萬元 (2,463.1)萬元 無限大

95 480,4萬元 萬元 1,991,8 萬元 4,146.6 萬元 4 8 %

94 4 6 7 萬元 U 32.9萬元 1，699.9 萬元 (10J 1 2 )萬元 無限大

93 449.1萬元 1,194.7 萬元 1，643.8 萬元 (660.2) 萬元 無限大

92 434.4萬元 1,245.7 萬元 15680.1 萬元 1，652.8 萬元 101%

合計 8,124.8 萬元 15,683.6 萬元 23,80&4 萬元 15,043,7 萬元 158.3%

上述實料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 

師就民國9 2 年度至民國 9 9 年度收支餘絀表摘錄下來 (報表單位：新 

台 幣 千 元 *為方便表達改為新台幣萬元）〈參附件四〉。從實質醫 

療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支出審査，聲諳人 9 2 年度至 9 9 年度稅後結餘 

共 計 15,043.7萬 元 ，椋計投入醫療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支出(含醫癍優 

待 )共 計 23,808.4萬元占稅後結餘數高逵約 1.58倍 (23,808.4萬元



+15,043/7萬元= 1S 8 > 亦 即 ，聲 諳 人 9 2 年度至妁年歷年來累訃辍  

善 救 濟 支 出 約 23,80& 4 萬 元 占 前 揭 年 度 歷 年 累 計 賸 餘 （即盈 

餘 )15，ft4 3 . 7萬 元 之 r i .5 倍 ，，換言之每賺(盈餘” 元 ’則相對慈善 

支 出 1.5S 元 ，從經濟實質而言確符合「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之 本 暂 。

二 、聲請人如前述，係經内政部正式認定「慈善救濟事業」則在公益事業之  

財 產 ，轉供其附屬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可否准予提列用於收益事業之  

財產折舊？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如醫療財團法人興建醫 

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財團法人之公益事業 (依攄醫療法第4 6 條 

規 定 ，財團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社會 

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份，又是 收 益 事 業 ，由於 發 生 交 集 ，以致於 

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較為符合事件 

本質之合理性，則應可區分如下：

(一 )就公益事業而言，公益財圑法人醫院之收入 (例如捐增收入），如 果 「確 

實專款專用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亦即從事公益活 

動 使 用 *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徵所得稅《而財圑法人醫 

院購建醫療大樓、建物附屬設施、醫療儀器、運輸設備及辨公設備等 

資 產 ，係屬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故如將其收入使用於上述活動 

支 出 ，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公益活動支出，而可依據上述规定免納所得



(二)就醫療活動之收益事業而言，財圑法人自己投入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 

資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醬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額所得時，應准予 

認列成本(亦即逐年提列折舊費用），以按照淨额所得課稅，正符合淨 

額所得課稅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並不發生重複租稅利益的情事，而僅是依法貫徹公益 

團體所得免税之精神而已。蓋公益團體既然有 (1)公 益 事 業 ，及(2)收 

益事業二者。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稅」與 「應稅」 

之二個法律關係，該 二 個法律關係，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 (所得之 

用途有無符合稅法規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其 中 「公益事業」之所得免稅部份，乃在於鼓勵公益 a 體 將 其 所 得 ， 

繼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目的， 

即 得 免 稅 。而醫院收益事業所得之計算，則應回歸客觀淨額所得原 

則 ，將收入減除其投入之成本費用（醫院建物設備支出攤提折舊)後之 

餘額作為所得額。

三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款獎勵公益事 

業免稅規定，亦違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其用於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旨

(―)財政部賦稅署84,1239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見解，經最高行 

政 法 院 9 6 年 判 字 第 186 2號 判 決 、同 院 9 8 年判字第 4 8 8號判決所肯 

定 。其判 決 理 由 ：「系爭資產既因已為資本支出之列報，而不得再重



複為折舊費用之提列。 .再系爭資產，係因其購置之款頊已經提前 

於款項結餘年度列報資本支出，並因該資本支出之列報等因素，使上 

訴人於該結餘款發生年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 第 1 項規定，其所得得 

免納所得稅，因而認系爭實產不得再為折舊費用之提列。」其意旨概 

認為公益部門之實金收入，既然已經作為公益目的支出使用，則應可 

認為屬於獲得所得之使用性質，而原則上不得再列報為收益事業之成 

本費用（參照德國法人稅法第1 0條 第 1 款 第 1 句）。

(二) 然而在其賨金雖然在履行章程規定任務之目的，同時也構成營業經

濟活動時，則其有關支出3在計算所得盈餘時，仍應予甚I.酌(S owe it sich

die Hrfullung satzungsmaBiger Zwecke gleichzeilig a Is gewerbliche 

Tatigkeit darstellt, sind die hiemit zusammenhangenden Ausgaben bei der

GewinnermitUung zu beriklcsichtigen)參見陳清秀 *公益團骨|之課稅問 

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月刊-63卷 4 期 *1 0 1年 頁 14-67 

〈附 件 6 > 。亦 即 ，在所得之計算上仍應適用一般法則，營業貲用及 

必要費用支出，仍應准予扣除，不受影響。例如財團法人之必要管理 

費 用 ，即屬於其所管理之實本財產收益之必要費用；又如事業財團法 

人給與績優員工獎金給付，以使其具有向心力，該項給付構成薪資報 

酬 ，得作為營業費用扣除 n

(三) 如採取士述實務土見解 .，則將發生如千效果 .：.....................

1.僅能作為公益事業支出，不准認列收益事業之折舊：



醫院課稅所得之計算’不承認固定貿產之成本費用扣除’不僅違 

反所得稅法第5 4條 「固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之規定意旨； 

且虚增課稅所得，扭曲公益法人收益事業所得課稅之基本建制精 

神(競爭中立性原則），且違反所得稅法第2 4 條所規定之客觀淨額 

所得課稅原則。

亦即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在一般私人 

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實產所為固定資產支 

出 ，應 准 認 列 折 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 

額所得」課 稅 。則 同 理 可 證 ，在 財 B 法人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 

購置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固定實產支出，也應准予認列折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課 稅 。如此 

方符合課稅平等原則與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a 

否 則 ，如果財團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資產支出提列折舊  

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 (無成本支出扣除)課稅，加重財團法人 

之 租 稅 負 擔 ，完全毫無獎勵公益財團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 

合 公 平競爭原則，也違背所得稅法獎勵公益財團法人而予以免稅 

之 意 旨 。

2.僅能作為收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

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i 項 苐 1 3 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 

免稅之規定，亦違反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

故財政部賦稅署84.12.19函釋以行政命令剝奮人民受法 

律保障之稅法上權利（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 

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利），遠 反 憲 法 第 1 9 條租稅法律 

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也違背釋字第65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至為明顯。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 函 釋 ，將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立法精神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必 1 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於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 

足 。例如財圑法人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協助國民健康醫療服務。而 

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必须達到一定比例，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乃在於確保其公 

益圑體之收入確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 

關公益活動支出如屬於大型建設計劃 (例如興建醫院），經常必須跨越年度 

才能完成，因此有必要報請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如果財團法人醫院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不准 

認列公益團體之收益事業之折舊支出，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 

用 ，則將虛增公益之收益事業之所得，加重其收益事業之所得課稅，其結



果 ，等於對於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之免稅利益，透過上述收益事業加

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 此 ，實際上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並未享受免 

稅 利 益 ° 上開財政部賦稅署 8 4年 函 釋 ，已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 

立法精 神 。

五 、有關公益 a 體從事公益活動，可分攤國家任務，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支出， 

因此給與稅捐優惠，並不遠反平等原則 ° 財困法人醫院提供醫療給付 * 

促 進 公 眾 健 康 ，具有公益性質 * 參考德國立法例(稅捐通則第6 7 條），如 

果其大部分收費基準符合「平價收費」方 式 ，尤其如果對於低收入戶之  

病 患 給 與 免 費 醫 療 ，更具有社會公益救濟事業慈善性質，更 何 況 ，内政 

部已認定聲請人財團法人醫院為社會公益慈善救濟事業〈附件一 >。

又現行法雖然並未承認財團法人醫院之目的營業類型，但如果財團法人  

醫院將公益部門之收入(捐款等收入），提供建設醫院及購置醫療設備使  

用 ，仍符合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目的性質，因此給與免稅優惠，有其合 

法 性 依 據 。而在計算財阁法人之醫療經濟活動之收益所得時，則仍應本  

於客觀 淨 額 所 得 原 則 ，准予認列醫院所投入之醫療資源之折舊費用，較 

為符合競爭中立性原則(附件六）。

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函釋在上開範園内，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 

上 權 利 （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 

利 ），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3款 、83.12.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圑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 列 第 2 條 之 】以及所得稅法



第 2 4條 規 定 ，並抵觸憲法第19條粗稅法律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違背釋字第 6 5 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同時違反蕙 

法 第 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以及蕙法第】5 條財 

產權保障規定，應不得適用。

附 件 ：

附 件 1 :内 政 部 1 0 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字第 〗015931040號函核定聲請人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規定

附 件 2 :聲 請 人 於 1 0 0年 1 0 月間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 

業」之申請適

附 件 3 :聲請人於 10 0年 1 2 月間（第二次)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 

救濟事業」之申請函

附 件 4 :聲請人於9 2 至 9 9 年度醫療(救濟)社會慈善累計支出約23,808萬元 

占前揭年度稅後累計餘(触)(即盈餘)約 15,043.7萬 元 之 1,58倍之统 

計表暨前揭年度會計師簽證報表 (該年度報表均呈報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署）

附 件 5 :聲 請 人 9 2 年度至 9 9 年度公益活動經費彙總表

附 件 6 :陳清秀教授著公益國體之課稅問題-兼論財圑法人醫院課稅問题法令

月刊*63卷 4 期 .l O l年 4 月 頁 41-67



附 件 7 :更 名 後 聲 請 人 法 人 證 書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更名前：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 9號

代 表 人 ：黃忠臣 

代 理 人 ：鱗 文 會 計 自 | _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 k t t r

號 4 樓

段 65

電 話 ：（02)2704-9900

中 華 民 國  一 0 — 年 六 月  日

10



聲請案電話詢答紀錄

電 詢 曰 期 ：中華民國 1 0 1年 8 月 9 曰

電 詢 對 象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問 ：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下稱財團 

法人醫療機構），於購置與創設目的有關之建物、設備等固 

定 資 產 時 ，其稅務上應如何處理？

答 ：固定實產需要按年提列折舊，該折舊費用應列為財團法 

人醫療機構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同 時 ，击於財圑法 

人醫療機構為該固定資產所提列之折舊，為與命 設 S 的有關 

■活-動 之 支 出 1是，故〜4尤該折舊額，亦耳廬列入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下稱免稅適用標準） 

第 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公式之分子項，以計算該財團法人醫療 

機 構 ，是 否 滿 足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 

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之 要 件 、 

是否具備就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免納所得稅之資  

格 。惟倘以折舊额列入前開公式之分子項中，由於折舊額數 

目較小，而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其所收受捐款收入數目相對龐  

大 ，從而實務上產生可能難以達成免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所 稱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 

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民國九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前 ，係規定為百分之八十）要求之問 

題 。關於此問題，由於財政部賦稅署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九 

百 岧 | _ 丽 駄 | 顯 觀 I 修[ 「-聚I 文 11益 ！專  

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相關問題之會議，依其中 

決議（五）之 規 定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固



定 資 產 ，該資本支出如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得選擇不以 

「按年提列折舊，並按折舊額計入免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公式之分子項之方式」，而改選擇「就該固定資產 

全額列為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實本支出之方式」處 理 之 ， 

即可解決前述以折舊額列入免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公式之分子項，將難以滿足百分之七十要件之問題。惟倘 

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已將固定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  

設目的活動有關之實本支出者，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

舉 例 言 之 ：

假設財團法人醫療機構購買一與創設目的有關之固定資  

產 ，花 費 2 0 0 0誠 ，並分十年攤提，故其每年可提列之折舊 

費用為2 0 0萬 。則該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可選擇：

1 、每 年 提 列 2 0 0 萬之折舊，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 

除 ，並且將該2 0 0萬支出列為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計入免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百分之七十計算式之 

分子項中，以計算其是否具有就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 

免納所得稅之實袼；或選擇2 、將該固定資產之全額（即 2000 

萬）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實本支出，計入 

免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百分之七十計算式之分子 

項 中 ，以計算其是否具有就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免納 

所得稅之資格，惟選擇此種方式者 * 以後年度即不得再提列 

折 舊 。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〇/年 厶 月 曰

_會 - 台 ㈣ 二 /.麗 ...4^

釋 憲 聲 請 ~ w ~

案 號 年 度  字 第 號 股 別 I

訴 訟 標 元

的 金 额

或 價 額

姓 名 或 名 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 

所 、就業住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電話、傅真、電子鄄件地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請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 9 9號

財團法人(更名前：財圑

法人恩主公醫院）

代表人 黃忠臣 住同上

代理人 施博文會計師 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 5號 4 樓

! )
電話 (02)2704-9900

l £ j

主  旨 ：為因八十六年度至九十年度所得稅事件，最高行政法院9 6 年訴 

字 第 18 6 2號判決及同院9 8 年度判字第 4 8 8號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84

年 1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茜釋牴觸憲法，已於民國9 9 年 4 月間

.      - ― .......................... ........................................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聲 請 鈞 院 解 釋 ，茲

檢呈聲請補充理由書。

總收文06/23
G 10118337

G10118337



聲 請 補 充 理 由 ，分 述 如 次 ：

一 '聲請人經中央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内政部於10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 

字第 1015931040號函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業」 〈詳如附件一〉

(―)聲請人分別於民國100年 10月間及同年12月間檢附民國92年至 100 

年間聲請人從事公益醫療慈善事業之業務執行項目（例如社區服 

務 、兒童發展早療中心、提供經濟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或醫療補助、 

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營養午餐費、書籍費闱及視力矯正費用及身心 

障礙福利「居家照護」、「關懷獨居長者」等項目）分別符合「慈善救 

濟事業」、「社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及 「老人福利法 j 第 17 

條及第 18條 ，協助失能(智)老人得到所需之「關懷訪視服務」等居 

家式和杜區式服務〈詳如附件二及附件三〉，核准聲請人符合房屋 

稅條例第15條 第 1項第 2 款 「慈善救濟事業.广 

(二)另從聲請人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之9 2 年廑至9 9 年麼經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如下表)可知前揭八年度合計支付醫療救濟社會服務 

(含醫瘙得待）占稅後結餘高達158.3%，確已具「公益慈善救濟事業| 

之 本 質 ：



單 位 ：萬元

醫療(救濟)社會服務支出 

(含醫療優待)(a) 本年(期） 0)

!

備

年度

醫療優待
醫療社會服 

務支出
合計

稅後餘(純）

(b)

比平

(b) 註

99 905,9萬元 3,329,9 萬元 七235.8萬元 5,825.7 萬元 121%

98 907.6萬元 3,379.6 萬元 4,287.2 萬元 10,015.9 萬元 42.8%

97 2,389.8 萬元 1，910,9 萬元 4,300.7 萬元 7}238萬元 59.4%

96 2，_ . 6萬 元 1,878,5 萬元 3,969.1 萬元 (2,463.1)萬元 無限大

95 4S0.4萬元 1,511.4 萬元 1，991.8 萬元 4,146,6 萬元 48%

94 4 6 7萬元 1，232.9 萬元 1 #99,9萬元 (]0,712)萬元 無限大

93 449.3萬元 U 94.7萬元 L643.8萬元 (660.2)萬元 無限大

92 434,4萬元 1，245.7 萬元 1，680.1 萬元 1，652.8 萬元 101%

合計 8,124.8 萬元 15,683.6 萬元 23,808.4 萬元 15,043/7 萬元 15 8 3 %

上述資料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 

師就民國9 2年度至民國9 9年度收支餘絀表摘錄下來(報表單位：新

-............ 合帶千■.元..為。方便表達改為.新.合常......萬_.元)___■〈■參附件■四■〉 _從實_寶_醫_...

瘵慈善救濟杜會服務支出審查，聲諳人9 2年度至9 9年度稅後結餘 

— ——一 一—共；計 15,043.7萬元，椋計投入醫瘙热善救濟杜會服羞支出(含醫痪# — 一 

待 )共計 23,808.4萬元占税後結餘數高逵約1.58倍(23,808.4萬元



M 5,043.7萬元H .58)亦 即 ，聲諳人9 2 年度至9 9年歷年來累計疾 

善 救 濟 支 出 約 23J 0 8 . 4萬元占前掲年度歷年累計勝餘（即盈 

餘)15,043.7萬元之■「1.5倍 …換言之每赚(•盈餘” 元 ，則相對慈善 

支出].58元，從經濟f 暂而言磘符合「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之本質。 

二 、聲請人如前述，係經内政部正式認定「慈善救濟事業」則在公益事業之 

財 產 ，轉供其附屬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可否准予提列用於收益事業之 

財產折舊？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如醫療財0 法人興建醫 

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財圏法人之公益事業(依據® 療法第46條 

规定，財圍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杜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社會 

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份，又 是收.益事業1由於發生交集，以致於 

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 > 較為符合事件 

本質之合理性，則應可區分如 下 ：

•(一)就公益事業而言，公益財團法人醫院之收入(例如捐增收入），如果「確

實專款專闸使用於與其創設a 的有1 活動之支出 .亦即從事公益活 

動使用 > 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微/听得稅。而財11法人醫 

院購建醫療大樓、建物附屬設施'醫療儀器、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 

資產，係屬於與其創設s 的有關活動，故如將其收入使用於上述活動 

支出 1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公益活動支出，而可依據上述規定免納所得



(二)就醫療活動之收益事業而T ，財圑法人自己投入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 

資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額所得時，應准予 

認列成本(亦即逐年提列祈舊費用），以按照淨額所得課稅，正符合淨

額所得課稅原則。

上述謀稅方式，並不發生重複租稅利益的情事，而僅是依法貫徹公益 

ffl體所得免税之精神而已。蓋公益圃體既然有（1)公益事紫，及(2)收 

益事業二者。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稅」與 「應稅」 

之二個法律關係，該二個法律關係，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所得之 

用途有無符合稅法規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其中「公益事業」之所得免稅部份，乃在於鼓勵公益團體將其所得， 

繼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 j 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S 的 ， 

即得免稅3 而醫院收益事業所得之計算，則應回歸客觀淨额所得原 

則 ，將收入減除其投入之成本費用（醫院建物設備支出攤提祈舊)後之 

餘額作為所得額。

三 、財政部赋稅署8 4年函釋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第 I3 款獎勵公益事 

業免稅規定，亦違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羞用於齊蓋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旨 

(―)財政部賦稅署84J 2.19台稅一發第糾1664043號函釋見解，經最高行 

政法院9 6年判字第1862號判決 '同院％年判字第 488號判決所肯

定 。其判決理由：「系爭實產既因已為資本支出之列報，而不得再重



複為折舊費闱之提列。 再系爭f產 ，係因其購 £ 之款项已經提前

於款項結餘年度列報資本支出，並因該f 本支出之列報等因素1使上 

訴人於該結餘款發生年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項規定 >其所得得 

免納所得稅，因而認系爭實•產不得再為折舊費用之提列。」其意旨概

認為公益部門之資金收入，既然已經作為公益目的支出使用，則應可 

認為屬於獲得所得之使用性質，而原則上不得再列報為收益事業之成 

本賢闱(麥照德國法人稅法第10條第 1款 第 1 句）。

(二)然而在其資金雖然在履行章程规定任務之目的，同時也構成營業經

濟活動時’則其有關支出，在計算所得盈餘時，仍應予甚[酌(Soweil: sich

die Erfiillnng satzungsmaBiger Zwecke gleichzeitig als gewerbli^he 

丁atigkdt darstellt, sind d]e Memit zusai.mnenhangendeii Ausgaben bei der

Gewimiermi Ultrng zu berQcksichtigen)參見陳.清秀•公益團體之課税問 

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月刊’6 3卷 4 期H O I年 頁 ] 4-67 

(附 件 6〉。亦 即 ，在所得之計算上仍應適用一般法則1營業費用及 

必要費用支出1仍應准予扣除，不受影響。例如財圆法人之必要管理 

費用，即屑於其所管理之實本財產收益之必要費用；又如事業射圏法 

人备與績f t 員玉獎金給付，以使其具有向心力，該項給#播盂薪資報 

酬 ，得作為營業費鸬扣除 f

(-三)如轉取上述.實務上.見解…則將發生如下 .致果—...........'--

M I能作為.公益事 t 支 出 ，不准認列收益事業之折舊：



罄院課稅所得之計算，不承認固定資產之成本费用扣除，不僅違 

反所得稅法第5 4條「因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之規定意音； 

且虛增猓稅所得，扭曲公益法人收益事業所得課税之基本建制精

神(競爭中立性原則），且違反所得稅法第2 4 條所蜆定之客觀淨額 

所得課稅原則。

亦即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1在一般私人 

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實產所為固定資產支 

出 ，應准認列折舊，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两後之「客觀淨 

额所得」課 稅 。則同理可證，在財團法人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 

購置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H3定實產支出1也應准予認列折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課 稅 。如此 

方符合課稅平等原則與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否 則 ，如果財團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賢產支出提列折舊 

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無成本支出扣除)課稅，加重財團法人 

之粗稅負擔1完全毫無獎勵公益財I® 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 

合公平競爭原則，也達背所得稅法奬勵公益財團法人而予以免稅 

之意旨 °

2.僅能作為收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

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 

免稅之規定、亦違反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第 8 款所定



其用於與 .其創設3 的 有 關 活 動 之 支 出 ，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

故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84.12.19函釋以行政命令剝奪人民受法

律 保 障 之 稅 法 上 權 剌 （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

事 業 之 成 本 費 用 扣 除 #利 ），遠反憲法第_ 1 9條相-稅法掉

主 義 及 弟 2 3 條 視 定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這背釋与=第 65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之 意 旨 ，至 為 明 顯 。

四 、財政部赋稅署 8 4年函釋，將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立法精神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項 必 1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於公益圃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 

足 。例如財團法人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協助國民健康醫療服*務 ”而 

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S 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必須達到一定比例，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 > 乃在於確保其公 

益a 體之收入破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 

關公益活動史出如屬於大型建設計劃(例如興建醫院），經常必須跨越年度 

才能完成1因此有必要報請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 

設 a 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如果財團法人 I 院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0 定資產支出，不准 

認列公益團體之收益事業之折舊支出，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 

用 1則將虛增公益之收益事業之所得，加重其收益事 t 之所得課稅，其結



果 ，等於對於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之免稅利益，透過上述收益事業力.

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此 ，實際上公益图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並未享受免 

稅利益 °上開財政部赋稅署8 4年函釋，已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 

立法精神。

、有關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可分攤國家任務，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支出， 

因此給與稅捐優惠，並不遠反平等原則。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療給付， 

促進公眾健康，具有公益性質，參考德國立法例(稅捐通則第6 7 條），如 

果其大部分收費基準符合「平價收費 j 方 式 ，尤其如果對於低收入戶之 

病患給與免費醫療，更具有社會公益救濟事業慈善性質，更何況 > 内政 

部已認定聲請人財團法人醫院為社會公益慈善救濟事業〈附件一〉。

又現行法雖然並未承認財團法人醫院之目的營業類型*但如果財圑法人 

醫院將公益部門之收入(捐款等收入）》提供建設醫院及購置醫療設備使 

用 ，仍符合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目的性質，因此給與免稅優惠，有其合 

法性依據= 而在計算財團法人之醫療經濟活動之收益所得時 > 則仍應本 

於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准予認列醫院所投入之醫療資源之折舊費用，較

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函釋在上開範圍内，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 

上 權 利 （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 

利 ），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3款 、83.12.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 列 第 2 條 之 1 以及所得稅法



第 2 4條 規 定 ，並抵觸憲法第1 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違背釋字第 6 5 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同時遠反憲 

法 第 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以及憲法第15條財 

產權保障規定，應不得適用口 

附 件 ：

酎 件 1 :内政部 101年 3 月 7 曰内授中社字第1015931040號函核定聲請人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規定

附件 2 :聲請人於]0 0年 10月間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 

業」之申請函

附件3 :聲請人於100年 12月間（第二次)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 

救濟事業」之申請函

附件4 :聲請人於9 2至 9 9年度醫療(救濟)社會慈善累計支出的23,808萬元 

占前揭年度稅後累計餘(独)(即盈餘)約 15,043.7萬元之1.58倍之統 

計表暨前揭年度會計師簽證報表(該年度報表均呈報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署）

附件5 :聲請人9 2年度至9 9年度公益活動經費彙總表

附件6 :陳清秀教授著公益團體之課稅問題-兼論財國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

月刊-63卷 4 期MOl年 4 月 頁 41-67



附 件 7 :更名後聲請人法人證書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 ：行夭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園法人

(更 名 前 ：財 1 法人恩主公醫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 9 9號 

代 表 人 ：黃忠臣 

代 理 人 ：施博文會計肖|胃1 

地 址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段 65 

號 4 樓

電 話 ：（02)27〇4-9900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 年 六 月  a

!0



司法院大法官寄記處收文 

/〇〇年 g 月 t 曰 

會 台 字 第 號
財圑法人恩主公醫院 函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wy蚁
...................................................電玷：(.02)2672-34允屬]7砧.........

聯絡人：辂震锆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文丨彳丨■:中華民國1〇〇年8 月 3 a 
發文字螅：（u)0)恩•！箜字第099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95年度及96年度所得稅事件释憲聲請書乙件

主 旨 ：為本公益慈善醫療財團法人，於 民 國 8 2 年度至民國奶年度創立籌幕 

尚未支出之款項經主管機關衛生署轉財政部核准保留以後年度 ( 9 4年 

度 及 9 5 年度)作為建院、購置醫療設備等設立目的使用，其購(建)設備 

依法可否提列折舊，茲檢附相關資料 (如附件），惠 請 鈎 院 併 同 9 1 年度 

至 9 4 年度所得稅釋惠案一併審理，請 查 照 。

說 明 ：

— 、 依照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索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规定辦理。

二 、 本 件 9 5 年 度 至 9(5年度所得稅事件釋憲聲請與9 1 年度至舛年度  

案 情 相 同 ，為審理經濟及效率起見，惠 請 釣 院 併 同 審 理 。

正本：5]法院 

副本：

董 事 長 苳 艺 缝

依橺责測分規定授權梁務主符決行

__!跚i l l l U 、
G 10019525



釋 憲 聲 請 書

案號 年度 子弟 號 丨股別
，

訴訟標

的金額

或價額

元

稱謂 姓 名 或 名 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 

—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曰、職業、住居 

所、就業住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請人

代表人

代理人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黃忠臣

施博文會計師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 9 9號 

住同上

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 5號 4 樓

電 話 ：（02)2704-9900

主  旨 ：為因九十五年度至九十六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台北高等行 

政 法 院 9 8 年 訴 字 第 186 2號 確 定判決、同 院 9 8 年 訴 字 第 18 6 6號確定判決、 

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1 2 月 3 台稅一發第84]664043號函釋牴觸惠 

法 ，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埋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聲 請 鈞 院 解



壹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冬 目 的

有關財團法人之固定資產支出應如何認列成本費用，應從相關租稅法規的 

立法意旨探討 1 不宜拘泥於租稅利益有無重複問題。

在公益團體 t 療財圈法人運用杜會大眾之捐款收入購置醫療建物設備等 

固定賣產支出，在稅務上應採下述處理方式，以保障納稅人之基本權利：

1. 就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事業」而 言 ，其捐款收入用於購置醫院建物 

及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符 合 其 創 設 目 的 ，亦即符合原本預定之公益用途， 

因此就其結餘經核定准予專款專用於創設目的之支出，而免予課徵所得與， 

符合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3款獎勵公益事業兔稅之立法精神。

2. 就財團法人醫院之「收益事業」而言，財團法人以自己的收入投入購 

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事業之所得時，應准予認 

列 「折舊費用」，在醫療收入項下作為「成本費用」扣除，以按照淨额所得課 

稅 ，正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客觀淨額所得課稅原則以及稅制競爭t 立性原

上 述 課 稅 方 式 ，其就公益事業部分，給 與 免 稅 ，乃屬法律所賦予之稅捐 

優 惠 ；而就收益事業部分，准予認列成本折舊，乃貫微所得稅法第2 4 條之客 

觀淨額所得課稅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因 此 ，並不發生違法給與重 

複租稅利益的情事。



團 生 院 赛 財 麗 法 人 附 屬 生 室 組 碑 .醫 院 A 蹵鹿？途所.蜂真之i 產.拿辑..歹馬 

購 置 年 度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活 動 有 關 之 資 本 支 出 者 ，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  

舊 。」 ，與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3款 、83.12, 3 0 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税適用標準」第 2 條 之 1 以及所得稅法第2 4條規定均相牴觸， 

並違反憲法第 1 9 條祖稅法律主義及第 2 3 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以及釋字第 

6 5 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皆，同時違反憲法第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 

立性原則及憲法第1 5條財產權保障規定 =應 不 予 適 用 。

又鈞院宣告行政命令違憲應不予適用之解釋，如係基於人民聲請所為解 

釋 ，並 非 統一解釋者，除解釋文另訂失效日外，該被宣告違憲之行政命令， 

應溯及自行政命令發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其因該行政命令而受不利處分確定 

者 ，仍得依法尋求救濟，對於聲請人據以聲請案件，聲請人得據以提起再審 

之 訴 。

貳 、疑 義 之 性 質 與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憲 法 條 文

― 、緣聲諳人財團法人恩主公醬院（下稱恩主公 t 院)於民國（下同）82年間開 

始籌募款項，規釗興建購置醫療用途所需之建物、設 備 。因建院支出款項 

之高峰期為8 6 年 度 、8 7 年度（8 6 年度支出約 1 0億 6 千 萬 元 ，3 7 年度支 

出約 6 億 7 千萬元），8 2 年度至 8 5 年度籌募之建院款項，尚未支出80%

財政部赋稅署 8 4 年 1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關於：「財

於創設目的（興建醫院）上 ，故聲請人於8 2 年 間 依 當 時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下 稱 「免稅標準」，請參附件 

3)第 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之 規 定 ，逐年申請主管機關 (衛生署及財政.部)核 

准 ，將 8 2 年 度 至 8 5 年度籌募尚未支出之款項保留抑為建院計畫使用。

二 、聲 請 人 民 國 （下 同 ）9 5 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 

結 算 申 報 ，列報收入新台幣（下同）1,762,249,548元 、支出 

1,670,297,149元及餘絀數 66, 337, 6 9 2 元 。而支出中 60,136, 5 9 3 元係 

原 告 8 2 至 8 5 年度結餘款經核准保留所購建醫療大樓、建物附屬設施、 

醫療儀器、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按年提列之折舊費用及各項攤 

提 。稽徵機1杉忍知結餘款部分，係經專案保留至以後年度使用= 其實現 

年度非結餘款發生年度，惟其係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支出項目，且為專用 

性 質 ，應於購建上述實產時沖轉該保留款，全額列為資本支出，以後年 

度不得再提列折舊設備，而不予認定，又申報處分資產損失956,418元 ， 

係屬保留款購置設備及自前揭未折減餘額轉列費用不予涊定，核定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支出1，569, 365, 6 6 4元 ，並調減研究發展費用210,000元 

據 以 核 定 127, 640, 7 0 3 元 = 聲請人不服，申請復 查 ，經財政部台灣省北 

區國稅局以9 8 年 4 月 1 5 日北區國税法一字第0980006588號復查決定駁 

回 ，提 起 訴 願 ，復遭財政部決定駁回，遂向行政法院院提起行政訴訟，

亦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跗年訴字第 186 2號確定判決適用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 1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 函 釋 驳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遭最

高行政法院1 0 0年度裁字第 1301號識定程序駁回。

三 、 又聲請人辦理民國（下 同 ）9 6 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圑體及其作 

業組織結算申報，列報銷售貨物及勞務之支出新臺幣〔下 同 ）21,080, 525 

元 ，課稅所得額負41,851 7 7 9元 ，經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查核以其 

支 出 中 68, 874, 06(]元及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中敦育研究發展費 

用 227,181元係聲請人 8 2 至 8 5 年度結餘款經核准保留所購建醫療大 

樓 、建物附屬設施'醫療儀器 '運輸設衡及辦公設備等貨產按年提列之 

折舊費用及各項攤提，乃 予 以 剔 除 f 核定課稅所得額為27, 24G，4 6 2元 。 

聲請人不服，申 請 復 查 ，經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9 9 年 3 月 9 曰北 

區國稅法一字第0990015917號復查決定書駁回，後因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局長變更於 9 9 年!S 月 7 曰以北區國稅法一字第0998016124號重審復查 

決定書除被告代表人變更外，其餘駁 ®  ; 聲請人仍不服，向財政部提起 

訴 願 ，亦遭決定駁回，遂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亦遭台北高等行政 

法 院 9 9 年訴字第 186 6號確定判決適用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2月 1 9 曰台 

稅一發第 841664043號 函 釋 駁 回 ，經 提 起 上 訴 ，遭最高行政法院1 0 0年 

度 裁 字 第 1082號裁定程序駁回。

四 、 系爭確定裁判，驳回聲請人之請求主要理由略述如下：

上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聲請人九十五年度至九十六年度之所得稅



事件之確定判決（以下簡稱系爭確定裁判）（附 件 1 ) ，主要適用財政部賦稅署

84 ^  j  2 ^  ( m #  2 ) ：

求 ，其主要理由略述如下：

(―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9年 訴 字 第 186 6號確 定 判 決 ：「查原告 8 2 至 

8 5 年度之結餘數因未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 第 i 項 第 8 款 前 段 規 定 ，遂依同 

款後段但書規定，申請結餘經費核准作為建院計劃用途保留款，用以購建醫 

療 大 樓 、建物附屬設施、醫 療 儀 器 、交通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並向主管 

機關報備保留計劃之執行在案，而原告主張之折舊費用，即係以上開結餘經 

費購置之固定資產所攤銷者，為兩造所不爭，因此上開用以購置固定 f 產之 

結 餘 款 ，係本來在 8 2 至 8 5 年度未 f 際支出之費用，依法本不得列為費用列 

報 / 而應按減除其實際支出費用後之餘額納兩，惟因免稅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V ""........ ^ .■' .

第 8 款但書/ 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 在 此 限 。/』之 規 定 ， 

而准其保留至以後年度支出，因此在 8 2 至 8 5 各 該 年 度 ，這些未實際支出之 

數 額 ，已當作支出費用經被告同意認列了，易 言 之 ，就系爭固定資產而言 * 

其已耗成本早在其購置之前即已被全數認列為費用，因此縱使其未來可以產 

生 收 益 ，亦無從亦不得再攤入各使用期間，原告再主張 9 6 年度折舊費用之認 

列 ，無異將一項費用支出，對 應 二 收 入 ，重複 減 除 ，有違實質課税之公平原 

則 。」上 開 見 解 ，實質上仍係參照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函 釋 ： 「財團法人醫院



或財 I I 法人附屬作業组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

基M i 目故空.勢.査..闞i . s 丰 . . I 出盍二.以1 f t 度丕得.昇提烈瘦蓳 ..二^

(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9 年訴 字 第 1862號確定判決認為：「財政部赋

稅 署 8 4 年 1 2 月 〖9 日台稅一發字第841 6 6 4 0 4 3號 函 釋 ：『……決 議 ：1,財圑 

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组織醫院依免稅標準第2 條 之 1 (現行標準第

3 條 ）計算課稅所得額時，其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設 備 等 資 產 ，應比 

照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列折舊，列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 

上開資本支出如與其創設目的活有關，得選擇按年提列折舊，自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收入中減除，或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 

出 ，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或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 

活動有關之實本支出，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上開醫院計算 

課税所得額如選擇按年提列折舊，其依免稅標準第2 條 第 1 項 第 8 款規定計 

算、支出比例時，得適用財政部 7 ]年 1 2 月 1 0 日台財稅第3 8 9 3 1號函說明 7 規 

定 。2.前開醫院當年度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設備等資產有多項時，其 

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部分，得就全部或部分選擇按年提列折舊或全額列為購 

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3.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 

組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實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 

之資本支出者，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 』為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12 

月 19 8 台稅一號第841664043號函釋與法律規定意旨，尚無違背，自得援用



之 ，上 揭 財 團 法 人 醫 院 或 財 團 法 人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播 院 為 t 療 用 途 所 購 置 之 資

產金5 列為M 置年專與其.創設g....峰活動充i 之資本：支出考以.乘年:星王.彳寻再.. 

提列折舊，故無所諳提列折舊，再自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中減除之適用，乃 

闡釋法規之原意，被告適用該函釋，認定與本件相關之84、85年度結餘款用 

以購置固定資產支出後無法予以認列此部分之折舊，自無不合。」

五 、本件乃涉及憲法第7 條課稅平等原則、第 15條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憲 

法第19條租稅法定主義以及憲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若非否認前開憲 

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規定，應予以聲請人適當之救濟。

參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於 本 案 所 持 立 場 與 見 解

一 、依 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有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得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二 、人 民 、法人或政

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 

起 訴 訟 ，對於續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者。」又參照司法院85, 03. 2 2 .大法官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 

理由書：「按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规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 

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 

受其拘束，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主管機關依其職掌 

就有關法規所為釋示，固可供法宫於審判案件時參考，但不受其拘束。 

惟如經法院引用為裁判之基礎者，參照本院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得為



違憲審查之對象。本案行政法院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理由令

雖未明確指出具體適用何項法令，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可判斷該項判

決係以内政部六十五年四月十丸日臺内戶字第六八二二六六號函釋為判 

決基礎。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應予 

受理。」，對於人民聲請違憲審查對象之法令，採取「實質引用說」（同 

說 ，參見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理由書），縱然判決理由中雖未明確指出具 

體適用何項法令*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可判斷該項判決係以某一函釋 

為判決基礎者*當事人即得依号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本件系爭確定裁判大多指出具體適用財政 

部賦稅署8 4 年函釋*另有一個判決雖未明確指出具體適用何項法令， 

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可判斷該項判決係以上開函釋為判決基礎（例如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訴字第1866號確定判決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 

年訴字第1862號確定判決），故聲請人得依句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核先敘明。

二 、本件爭點

按有關公益團體之免稅及課稅基本構造如下：

1. 公益收入一公益支出= 免稅所得（從事公益免稅）

2. 收益事業收入_ 收益事業支出（包括折舊課稅所得（從事收益 

事業，應納入課稅，以維護公平競爭）



本件爭點表列如下:

1-每請人主張:公i 支出購置之固定資產，絝#故益事業使用，

應繼續提列折舊（以正確反應收益事業之淨利，日本立法例明 

定之

2.財政部赋稅署函釋主張：公益支出購置之固定資產，轉供收 

益事業使用，不准繼續提列折舊（以免重複認列支出）°

本件主要涉及聲請人於8 2 至 8 5 年度財11法人醫院捐赠收入之支出結餘 

款 ，經核准保留以後年度作為購建醫療大樓等使用，而核定免稅。於嗣後實 

際 購 置 後 ，作為醫療事業使用，該項固定資產可否於以後年度，按年提列折 

舊費用及各項攤提，自醫療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中扣除？

系爭確定裁判所適用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函 釋 ，認為該結餘款部分，係經 

專案保留至以後年度使用，其實現年度非結餘款發生年度，惟其係與創設目 

的有關之支出項目，且為專用性質，應於購建上述資產時沖轉該保留款，全 

額列為資本支出，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設備，而予以 剔 除 ，核 定 課 稅 。

本件法律上爭點，在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與收益事業同一的情形，例如 

本件醫療財團法人建設醫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事業，另一面又是 

收 益 事 業 ，由於發生交集，以致於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 

上應當如何處理，始為合法？



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函釋雖然認為：「財 a 法人醫院或財圑法人附屬作業

竺勢H 為醫舞雨塵所陵置H 兔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基差彳！ 1的活每直關 

之資本支出者 / 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卜」
{ J

然而系爭確定裁判所適用之上開函釋所持見解，明顯違反稅法規定，並 

牴 觸 憲 法 第 1 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 3 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也違背釋字 

第 6 5 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同時違反憲法第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 

爭中立性原則。

三 、公益團體非事業所得免稅及事業所得應稅之立法目的

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_ 3款規定： 「左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一十

三 、教 育 、文 化 '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上述公益圑體免納所得稅之立法目的， 

應是公益圑體從事公益活動，以彌補政府功能之不足，因此應予以獎勵優惠， 

免予課徵所得稅。

以往依據 77.9.21修 正 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 準 」規 定 ，不論公益 B 體之所得種類如何，包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以 

下 簡 稱 「事業所得」 ） ，只要符合該免稅標準之要件，均一律可以享受免稅 

優 惠 （附 件 3 ) 。

但公益團體所從事之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事業經濟活動，如與一般營利事 

業或個人執行業務者所從事之經濟活動相同時，則將產生事業競爭關係，為



維持稅制的競爭中立性原則，以 維 持 課稅公平，因此後來要求公益圑體從事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活 動 所 產 生 之 事 業 所 得 ，也 應 課 徵 所 得 稅 （營利事業所得

稅 ） 。行政院並於 83,12. 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增列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圓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之 1 

規 定 ：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文 化 '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 之 支 出 時 ，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 」 （附 件 4) 

因此從 8 4年 度 以 後 ，有關公益團體，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事業所得，原則 

上即應就其事業所得課稅，以維持兢爭中立性原則。

就此德國法人稅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规定公益法人免徵法人稅（法人 

所得稅） 。但其從事經濟性之業務經營者，不 在 此 限 。在 此 所 謂 「經濟性之 

業務經營」，係指以獲得收入或其他之經濟利益為目的之獨立與持續之活動， 

而逾越財產管理之範圍者（德國租稅通則第 14條 第 1 項 第 1 句） 。亦即公益 

法人原則上免徵法人所得稅，但 如 有 從 事 「經濟性之業務經營」時 ，在此範

圍 内 ，為避免扭曲營業競爭，並與一般企業經營者立於相同競爭地位，因此 

排除於免稅範圍之外。

曰本法人税法苐4 條 第 1 項但書也規定公益法人或無人袼之社團等，限

於經營收益事業的情形，才負擔繳納法人稅之義務。基本上也認為為維持競



爭 中 立 性 ，對於公益法人之收益事業之所得，才納入課稅範圍，至於非收益 

事 業 之 所 得 ，則 給 與 免 稅 。

四 、 公益團體之課稅損益之認定

有關財團法人課稅損益之查核，除基於財團法人之公益團體有關損益的 

特 殊 性 ，應當另為特別處理外，原則上應可類推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 之 規 定 。故財政部賦稅署84/12/19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 函 ：「 （七 ） 

決 議 ：有 關 財 ®法 人 課 稅 損 益 之 查 核 ，原則上比照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之規定，不再另行訂定僅適用於機關圑體之查核準則 D」亦係本此意旨。

由於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所得」原則上免稅，僅 就 其 中 「收益事業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課 稅 ，因此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二種類型，故 

在計算公益團體之所得時，必 須 分 開 計 算 ，才能正確反應二個部門之損益情 

形 。日本法人稅法施行令第6 條即明文規定應當分開計算所得。

五 、 公益團體免稅所得之認定

(一）依據行政院 83.12. 3 0修正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規定：「教 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圈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一 、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者。



二 、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 

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者。

三 、 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圈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團體所在 

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圑體者。但依其設立之目的， 

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 

政 部 同 意 ，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四 、 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者。

五 、 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 零 用 金 外 ，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 購 買 公 債 、公 

司 債 、金 融 債 券 、國 庫 券 、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 行 承 兒 匯 票 、銀行或 

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公營專業銀行發行之金融債券或國内證 

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及經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之第一類股票、 

公司 債 者 。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實該捐贈事業之股票，其比 

率由財政部定之。

六 、 其 董 監 事 中 ，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内之親屬擔任董監 

事 ，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者。

七 、 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者。

八 、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

項收入百分之八十。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 、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

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寬者。 」

(二 ） 上述公益團體所得免稅之要件，主要表現在其收入應當「專款專 

用」 ，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孽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八十。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在此 限 。 J

( 第 8 款 ） ，因 此 ，只要其收入專款專用確實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 

之 支 出 ，並 達 8 0 %或未達 8 0 %但經財政部同意專款專用於其他年度，則縱然 

當年度仍有部分結餘，仍 可 免 稅 。亦即其免納所得稅之立法精神，在於應當 

將 收 入 「專款專用確實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亦即從事公 

益活動使用，則可免所得稅。

( 三 ） 準 此 ，如果公益財團法人醫院之收入（例 如 捐 贈 收 入 如 果 「確 

實專款專用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亦即從事公益活動使用， 

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徵所得稅°而財團法人醫院購建醫療大樓' 

建物附屬設施、醫 療 儀 器 、運輸設備及辨公設備等資產，係屬於與其創設目 

的 有 關 活 動 ，故如將其收入使用於上述活動支出，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公益活 

動 支 出 ，而可依據上述規定免納所得稅。本件財圑法人恩主公醫院將 8 2至 85 

年度捐贈收入等結餘款，經財政部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購建醫療大樓、建物 

附 屬 設 施 '醫 療 儀 器 、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資產支出，符合公益活動之專 

款專用目的，而依法免稅，於法並無不合。就此徵納雙方亦無爭議。



六 、公益團體應課稅之收益事業所得之認定

__ _着關各 i 面 S 之長 5 軍著斤得了除^「免納所得:稅 i 用標軍」一另有蘇別规定 

不 課 稅 （同標準第 2 條 之 1 有特別規定免稅之特殊類型）外 ，原則上應予以 

課 稅 。其事業所得之計算，亦即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之計 算 ，應如何計算？

(一 ）按 所 得 的 概 念 ，不論是採取純資產增加說或是市埸交易所得說， 

均認為原則上是當年度因為取得收益而淨財產增加，至於所得者為獲得收入 

所投入的成本費用7 亦即所謂必要費用（n e c e s s a r y e x p e n s e ) >應 予 以 扣 除 ， 

而以淨額所得為課稅所得。因為必要費用並無法表彰所得者的經濟上負擔能 

力 ，各種事業經營因為事業種類及經營方針的差異，投入成本費用不同，但 

其獲得利潤金額則未必與其投入之必要費用成正比，從量能課稅的公平負擔 

觀 點 來 看 ，應以淨額所得為課稅基礎。亦即此類必要費用並不能同時作為私 

人的生活目的（消費）使 用 ，因此減少該人的經濟上給付能力，應從其收益中 

扣 除 ，而以其淨所得作為課稅的客體。加上所得稅採取累進稅率，以達成財 

富重分配的目標，也應以淨額所得為課稅基礎，才能發揮財富重分配效果。 

且如對於必要費用也當成所得課稅，恐會妨礙納稅人投入資本從事經濟活 

動 。亦即承認必要費用的扣除，也是為避免對於投入資本的回收部分加以課 

稅 ，以維持原來的資本，擴大再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的要求。故一般認為

課稅所得的計算，應扣除必要的成本費用（參 見 陳 清 秀 ，論客觀的淨額所得



原 則 ，收於陳清秀，現代稅法原理與國際稅法，200 8年 第 1 版 ，頁 263-264。

_ 一 ' _(了）所得税法第__24蘇第—r 項前段規定:…'「_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以算 

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 」亦 

即課稅所得之計算，係 採 取 「客觀的淨額所得計算原則」 ，應就其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收入，減除有關成本費罔後之餘額，作為淨額所得，而為課稅所得。

( 三 ）在此有關成本費用的支出，必須由從事獲得收入的經濟活動，而 

因此實現獲得收入的構成要件者，其 所 支 出 ，才能認列成本費闬。因 此 ，獲 

得收入者得扣除自 己 支 出 的 成 本 費 用 。但不能扣除由苐三人負擔支出的費 

用 。在 此 適 用 所 謂 「費用負擔原則」，獲得所得者僅能扣除在經濟上由自己負 

擔的成本費用。由於所得者自己負擔成本費用，以致於降低其經濟上負擔能 

力 ，因此該項必要成本費用得作為所得的減項扣除。只要所得者自己在經濟 

上 負 擔 費 用 ，即為 已 足 。亙於該項費用的來源，原則上在所不問。所得者可 

能因為第三人的贈與實金或向第三人借贷款項，並持以支付費用。例如父親 

在兒子的事業工作，並代兒子清償其事業勞工的薪資債務，以代替現金赠與。 

在 此 情 形 ，仍應認為兒子是雇主，由兒子負擔薪資費用，因此兒子必須依法 

扣繳薪資所得稅，並實現薪資費用的構成要件。

C四）在公益財團法人醫院購置建物設備等提供醫療事業使用的情 

形 ，由於醫療財團法人為獲得醫療收入之經濟活動，而投入該等建物設 

備 ，亦即其購置成本是由醫療財團法人i 擔 ，則依據上述「費用負擔原



則 i ，獲得所得者得扣除在經濟上由自己負擔的成本費用，因 此 ，本件恩

主公醫院購置建物設備等支出，應准予提列折舊成本費用 *作為醫療事. 一■...................... ......... : 夕 -.-… ...................... ...........................:二--........ .. . . . . .    

業收入之減項，以 計 算 醫 療 事 業 之 ^額 所 得 ，方 符 合 上 述 「費用負擔原 

則 ！以及淨额所得課稅原則。

否則如果不准減除折舊費用，無異醫療事業之所得的計算，毫 無 「營業成 

本 」可 以 減 除 （變 成 0 成 本 ！），而僅以醫療事業收入減除營業費用= 即作課 

稅 淨 額 所 得 ，虚增淨額所得金額，完全不符合所得稅法上之淨額所得課稅原 

則以及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

七 、 外 國 立 法 例 在 計 算 公 益 圑 體 之 事 業 所 得 時 ，也准予將公益事業 

之 固 定 財 產 ，轉 供 收 益 事 業 使 用 部 分 ，認列折舊費用

就此日本法人稅基本通達第15 2 2 條本文即規定公益法人或無人格

之 社 團 等 ，將收益事業以外之「公益事業用」（即免稅事業用）之固 定 資 產 ， 

轉 供 「收益事業」使 用 時 ，則作為收益事業之資產進行區分列帳管理，其於 

轉供收益事業使用時，依攄該固定資產之帳薄價額進行列帳（認列成本），在 

以 後 年 度 ，繼續認列折舊費用。亦即該固定資產在收益事業的會計上，應當 

作自己資本之投入額（出賣額）處 理 T 而 在 以 後 ，如果從非收益事業取出支 

用於收益事業上之金錢或其他財產，也 應 作 相 同 處 理 C亦即當作自己投入之 

資本處理）（g 本法人稅基本通達第丨5— 2— 3 ) 。

八 、 在 公 益 事 業 之 財 產 ，轉 供 其 附 屬 收 益 事 業 使 用 之 情 形 ，應准予



認 列 成 本 支 出 ，才符合稅法立法意旨

按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3款規定公益法人之公益活動如有結餘所得，並不 

納入課稅之立法精神，在於使其結餘款所得可以在以後年度永續從事公益活 

動 ，而無必要納入課稅（例如上述德國及日本立法例均規定公益法人免納所 

得 稅 。僅就其收益事業之所得，才應課徵所得稅）。因 此 ，只 要 其 收 入 （主要 

為社會各界之捐贈善款收入）確實從事於各項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並達一定比例，以落實獎勵公益活動之目的，即為已足《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如本件醫療財團法人 

建設醫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財團法人之公益事業（依據醫療法第 

4 6 條 規 定 ，財團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社 

會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分，又是收益事業，由於發生交集，以致於其 

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較為符合事件本質 

之 合 理 性 ，應可區分如下：

1. 就公益事業而言，其捐款收入用於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 

出 ，符合其創設目的，亦即符合原本預定之公益用途，因此就其當年度 

<结 +財政部核准跨越年度專款專用於公益醫療設備等固定資產支  

出 ，而准予免徵所得稅，正符合所得稅法公益團體免徵所得稅之立法精 

神 。

2, 就醫療活動之收益事業而言，財團法人自己投入購置建物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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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實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額所得時，應准

f  M 巧成今(亦！學年择巧艘舊f 用 )，以择蟬淨輝所硬聲稱，JL符全淨 

額所得課稅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並不發生重複租稅利益的情事，而僅是依法貫徹公益團體 

所得免稅之精神而已。蓋公益圑體既然有（1 ) 公 益 事 業 ，及 （2 ) 收益事業 

二 者 。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稅」與 「應 稅 」之二個法律關 

係 ，該二 個 法 律 關 係 ，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所得之用途有無符合稅法規 

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其 中 「公益事業」之 所 得 免 稅 部 分 ，乃在於鼓勵公益團體將其所得，繼 

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目的，即 得 免 稅 。 

而 「收益事業」部 分 ，於 計 算 課 稅 所 得 時 ，當然應扣除其投入之成本（亦即 

本件固定資產之折舊費用），而僅就其淨額所得課稅，此僅在正確計算所得而 

已 ，並非給與額外租稅利益，從而也不發生所謂給與「重複租税利益」之問 

題 。何 況 ，公益圑體既然有上述（1 ) 公 益 事 業 及 （2 ) 收益事業二個稅捐法 

律 關 係 ，則各自本來就有其稅法上之權益事項，其二個事業縱然各自有其稅 

捐 利 益 ，也是稅法所容許。

九 、系爭確定裁判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 函 釋 ，遑反憲法第 

1 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 3 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也違背釋字第 

6 5 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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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 5 7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第十九條規

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 就 租 稅 主 體 、租 稅 客 體 、稅 基 、稅率等租稅構成要 

件 ，以法律或法律明磘授權之命令定之；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 

補 充 規 定 時 ，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规範，迭經本院解釋在案 

(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 '第 六 二 〇 號 、第 六 二 二 號 、第六四〇號、第六五〇 

號解釋參照） 。」

(二 ） 本件系爭確定裁判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函 釋 ，認為固定資 

產支出費用僅能選擇其一認列，而不得按照上述方式處理時，則將發生如下 

效 果 ：

1. 僅能作為公益事業支出，不准認列收益事業之折舊：此意見解扭曲公益法 

人收益事業所得課稅之基本建制精神（競爭中立性原則），且遠反所得稅法第 

2 4條所規定之客觀淨額所得課稅原則。

2. 僅能作為收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亦違反上述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 

免稅之立法意旨。

上開函釋以行政命令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上權利 C公益 ®體之免



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利），違 反 憲 法 第 1 9條粗稅法律主 

義及第 2 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辱則，;也孝背釋字第6 5 7魏鮮髮理由晝圣意旨丄 

至為明顯 u

又就公益事業支出而言，其費用支出性質上屬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 

之 支 出 ，並非為獲得收入之目的而投入之「成本費用」性 質 ，因 此 ，應不發 

生 「成本費用重複認列」之 問 題 。況 且 ，按享受雙重租稅利益並不當然違法， 

應端視其是否符合稅法规定之意旨而定。例如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項 第 17款 

規 定 ：「左 列 各 種 所 得 ，免納所得稅：十 七 、因繼承 、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

產 。------ 」個 人 因 繼 承 、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財產，不論是否已經被課徵

遺產稅或贈與稅，均 免 徵 所 得 稅 。而當個人再將該項財產轉讓出售時，其財 

產交易所得之計算，依據所得稅法第 14條 第 7 類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規定， 

「財產或權利原為繼承或贈與而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 > 減除繼承時 

或受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財產或權利而 

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亦即仍准予按照繼承或赠與時，該項 

財 產 或 權 利 之 時 價 認 列 成 本 。在此個人在取得贈與財產時享受免所得稅利 

益 ，而在出售時，該無償取得時之時價又可認列成本，仍可再享受租稅利益。 

也是享受雙重租稅利益，此係基於不同法律關係的不同規定，依 法 赋 予 。故 

上開函釋誤適用法規，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上權利（公益團體之免稅 

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利），於法自有違誤。

22



十 、系爭轉定裁判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違反課稅平等

原則以及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

(一 ）按課稅平等原則要求同等的事物應為同等的處理，在此要判斷兩件 

事物是否同等（相同或類似），必須借助於合乎事理的比較標準，此種合乎事 

理的比較標準，僅能從稅法體系上的建制原則、從各該法律的基礎的價值判 

斷或規律中獲得。此種法律原則是立法者針對某種具體的事實關係，而為符 

合事物本質及其事物關連性之具有拘束力的實定法（成文法化）的 原 則 ，因 

此為適當的比較標準及正義標準。在決定兩個事實關係是否相同或不同時， 

即應取向於稅法的體系及其體系上合乎事理的原則，例如量能稅捐原則及其 

下位的各項原則 s 如市場交易所得原則，淨額所得原則等。

至於獲得財政收入，則非稅法上合乎事理的原則，此種獲得財政收入的 

目 的 ，應經由公平的稅捐加以達成，因 此 ，為獲得財政收入並不能正當化不

平等的稅捐侵害

又課稅平等原則必須前後一致的加以貫徹1 而具有廣泛的一般性及普遍 

性 。其適用於某一群人的規定，對 於 處在相同的（伖據其基礎的原則加以衡 

量 ，有關的）情況的另一群人也必須加以適用==前後一致的取向於符合事理 

的 原 則 ，亦即統一的相同標準，可以避免主觀的意氣用事、偏袒或個人的偏

好 ，並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免於遭受多數人的侵害。如果前後不一致而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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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標準或多重標準，則將違反體系，而導致不同的群體1在有關的相同情 

況 下 ，遭受不公平的、偏 袒 的 待 過 。此種前後不一致的差別待遇，乃違反正 

義思想的一般性，必需經由其他符合事理的原則加以正當化，例如社會國家 

原則或實用性原則（T ip k e/Lang，S te u e r r e c h t，2008，§ 4 Rz. 79,) (附件 1 2 )。

另 外 ，稅捐的負擔原則上應保持競爭中立性 W ettbew erbs-

n e u t r a l i t a t ) 的 原 則 ，亦即不應變更營業的競爭關係。如果對於競爭同業課 

以不公平的稅負 * 而違背平等原則時 * 則亦違反競爭的中立性。

(二 ）查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在一般私人 

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應准 

認 列 折 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 ,課 稅 。 

則同理可證，在財團法人醫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資產 

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也應准予認列折舊，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 

後 之 「客觀淨額所得 i 課 稅 。如此方符合課稅平等原則與稅制競爭令立 

性 原 則 °

否 則 ，如果財圉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資產支出提列折舊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無成本支出扣除）課 稅 ，加重財團法人之租稅 

負 擔 ，完全毫無獎勵公益財團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合公平競爭原 

則 ，也違背所得稅法獎勵公益財團法人而予以免稅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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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例 言 之 ，某醫院購置固定 f 產 1 0 0，投入醫療事業使用，獲得醫療收入 

6 0 ，龟設固定資產之好董1 用 為 2 0 可色畫壬！ # 除 ，則卑雙辦巧得！

— 20 =  4 0 )，屬於課稅所得，不論該醫院為私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醫院，其所得 

稅租稅負擔均僅就淨額所得4 0 課 稅 。反 之 ，如認為財團法人醫院是以捐赠收 

入 支 應 固 定 實 產 支 出 （如本件財政部函釋見解），故不准扣除成本折舊費用 

時 ，則私人醫院所得為4 0 ，但財團法人之所得則為6 0 ，反而應承擔較重之所 

得 稅 負 擔 ，如此顯然不符合所得稅法第4 條 及 其法規命令（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所揭公益法人之收益事業納入公平課稅 

之競爭中立性精神。

(三 ）系爭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函 釋 ：「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 

業姐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 

關之實本支出者，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以致於財團法人醫院為獲得 

醫療收入而購置建物及設備等實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不准認列折舊，無法 

僅就其醫瘵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課 稅 。如此與一般私立 

醫療院所得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課 稅 比 較 ， 

顯然違反課稅平等原則與税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H----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立法

精 神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1 1條 之 3 有關納稅人權利保護規定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25



於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足。

辦 色 財 圑 法 人 醫 蹲 ，毛 以 營科馬目兔，而協座國民德塵登轰爽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必 

須 達 到 一 定 比 例 ，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乃在於確保其公益團體之收入 

確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關公益活動支出

如屬於大型建設計畫（例如興建醫院） ，經常必須跨越年度才能完成，因此
... ....

有必要報請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 

支 出 。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例 如 本 件 情 形 ，民間捐款興建醫院之捐款收入，必須累積到以後年度實

際興建醫院支出使用。如果本件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資產所為固定資產支

..... ■

出 ，不 准 予 認 列 公 益 團 體 之 益 事 j k ■折舊支出，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 

成 本 費 用 ，則脾虚增公益團體之收益事業之所得，加重其收益事業之所得課 

稅 ，其 結 果 = 等於對於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之免稅利益，透過上述收益 

事業加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 此 ，實際上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並未享 

受免稅利益。上開財政部賦稅署8 4 年 函 釋 ，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立 

法 精 神 ，而以行政規則增加人民之納稅義務，違反稅捐稽徵法第1 1條 之 3 所 

揭示納稅人之權利保護規定： 「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及行 

政 規 則 ，不得增加或減免納稅義務人法定之納稅義務。」至為明顯。

舉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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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甲公单醫瘦財既法人，成立贫民國 9 1色 1 月 1 日」 傳 赛 01年 1 月 L 日即有 

「捐贈收入」〈與創設目的有關收入〉10,000萬 元 ，旋即購置醫療設備10,000 

萬 元 〈耐 用 年 限 ：5 年

乙私立醫院，亦於民國 91年 1 月 1 a成 立 ，資本額 10,000萬 元 ，同日購買 

醫 療 設 備 〈耐 用 年 限 ：5 年 〉。

列表比較如下：

項目 甲 乙

成立時間 9 1 年 1 月 1 日 9 1年 1 月 1 日

甲 ：資本額〈與創設目的

有關收入〉 10,00 0萬元 10,000萬元

乙 ：捐贈資本額

賭置醫療設備時間 9 1 年 1 月 1 曰 9 1 年 1 月 1 日

每年度銷售勞務收入（即 

醫療收入）

10,000萬元 10, 0 0 0萬元

每年度銷售勞務成本及 

費用

6, 0 0 0 萬元 6, 0 0 0萬元

醫療設備折舊 2, 0 0 0萬元 2,00 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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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年限 5 年 5 年

甲公益醫療財團法人

9 1年度

與創設目的有關收入 10, 000萬元

與創設目的有關支出

〜購置醫療設備 < 10, 0 0 0 )萬元

(二)表一財團法人醫院不准以”捐贈收入購置醫療設備提列折舊”之繳稅情形

單位：新台幣萬亓

91年度 92年度 93年度 94年度 95年度 合計數

銷售勞

務收入

〈醫療

收入〉

10,000 10, 000 10, _ 10, 000 10, _ 50,000

減銷售 

勞務成 

本及費 

用〈不含 

替療設 

備折舊〉

(6, 000) (6, 000) (6,000) (6, 000) (6，_ )

(3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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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所

得

4,000 4,000 4,000 4, 000 4,000 20, 000

所得稅 

〈4, 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1,000) (5,000)

x25%>

己私立醫院

資本額10, 0 0 0萬 元 全 數 購 買 醫 療 設 備 〈折 舊 年 限 ：5 年 >

折舊每年度為 10, 〇〇〇萬元+5=2, 0U0 萬元

(三）表二私立醫院購買醫療設備折舊之繳稅情形

單 位 ：新台幣萬亓

9 1 年度 9 2 年度 9 3 年度 9 4 年度 9 5 年度 合計數

銷售勞務 

收 入 〈醫 

療收入〉

10, 000 10,000 10, 000 10,000 10,000 50, 000

減銷售勞 

務成本及 

費 用 〈含 

醫療設備

(8, 000) (8,000) (8, 000) (8,000) (8,000)

(40,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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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 

2,000 )

課稅所得 2,000 2, 000 2,000 2, 000 2, 000 10,000

所得稅 

<2, 000x

25%)

(500) (500) (500) (500) (500) (2, 500)

(四）彙總表一及表二之比較表

9 1 年 度 至 9 5 年度

表一

甲公益醫療財團法人

表二

匕私立醫■院

差異

銷售勞務收入 

〈醫療收入〉

50,⑽ 0 萬元 50, 0 0 0 萬元

減銷售勞務成本及 

費用

(30、0 0 0 ) 萬元 (40, 000)萬元 ( 1 0 , 0 0 0 )萬元 

原 因 ：醫療設備折 

舊每年 2, 0 0 0萬元 

x5 年=10, 0 0 0萬元

課稅所得 20, 0 0 0萬元 10,000萬元 +10, 000 萬元

所 得 稅 <25% > (5, 0 0 0 ) 萬元 ( 2 , 5 0 0 )萬元 +2, 5 0 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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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上 表 ：

甲 全 奏 登 瘦 瘦 ■ 生 薄 1 ■盧略△ < ! : 皇 到 鲍 ！數 

萬 元 ，全數購買醫療設備〈耐 用 年 限 ：5 年 〉，若不准提列折舊，則與私立醫 

院 相 比 較 ，9 1 年 度 至 9 5 年 度 ，5 年度課稅所得增加 10, 0 0 0萬 元 ，致比私立 

醫院增加所得稅2, 5 0 0萬 元 <10, 0 0 0萬元x25%=2, 5 0 0萬元〉，稅 負 更 重 =違 

反競爭中立性原則。換 言 之 ，運用捐贈收入購買醫療設備不准提列折舊之 

結 果 ，已導致損害甲公益財團醫療法人投入「輿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 

出 i，依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3款規定免稅之租稅優惠。

十 二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 函 釋 ，限制納稅人提列折舊之權利，違反 

所得稅法及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並侵犯人民受憲法第 1 5條所保障 

之財產權

(一 ）按所得稅法第5 4條 規 定 ：「折舊性固定資產，應設置累計折舊科目， 

列為各該資產之減項。固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固定資產計算折舊時> 

應預估其殘值，並以減除殘值後之餘額為計算基礎^固定資產耐用年數屆滿 

仍繼續使用者，得就殘值繼續提列折舊。」同法第 5 3條 規 定 ：「固定資產在 

取得時已經過相當年數之使用者，得以其未使用年數作為耐用年數，按照規 

定折舊率計算折舊。固定資產在取得時，因特定事故預知其不能合於規定之



耐用年數者，得提出證明文據，以其實際可使用年數作為耐用年數，按照規 

定折舊率計算折舊二」

又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 5 條 第 1 款 至 第 3 款 规 定 ： 「一 、營利 

事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内，對不同種類之固定資產，得依照所得稅法第五十一 

條規定採用不同方法提列折舊。二 、固定資產之折舊，應按不短於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逐年依率提列不得間斷；其未提列者 = 應於應 

提列之年度予以調整補列。至按短於規定耐用年數提列者，除符合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第五條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者外，其超提折舊部 

分 ，不予認定 ◊ 三、取得已使用之固定資產，以其未使用年数作為耐用年數， 

按照規定折舊者，准予認定。」

又商業會計法第4 6條 第 2 項 規 定 ： 「固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 

® 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2條 第 5 款规定：「除 土 地 外 ，固定資產應於 

耐用年限内，以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按其提列折舊或折耗，並依其性質轉 

作各期管理費用或間接醫務成本，不得間斷或減列。」由此可知，固定資產 

除法律明文限制豪華轎車折舊限额外，別無其他限制，固定資產均依法「應 」 

逐年提列折舊，不得間斷。

(二 ）如 前 述 ，除法律明文限制豪華轎車折舊限額外，固定資產依法「應 」 

逐年計提折舊，不 能 間 斷 ，惟前揭財政部賦稅署8 4年 函 釋 “財圑法人醫院或

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買之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度與其



創 設 g 的活動有關之實本支出者，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 之 规 定 ，不但 

無法生明文授權而剝章或限魁人民曼利二 1 與煎揭商業會杜锋第 4 6 條 、醫瘦 

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 2 條 第 5 款 規 定 、所得稅法第 5 3 條 、5 4 條 、查核 

準 則 第 9 5 條 第 2 款 “固定資產應逐年提列折舊，不得間斷”之有關規定牴 

觸 ，顯已牴觸前揭所得稅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及商業會計法等法律 

規 定 ，並在欠缺法律依據下，以解釋令函之行政命令，限縮上開法律規定所 

賦予納稅人得對於固定資產提列折舊之權利，而侵犯稅法所保障納稅人之提 

列折舊之財產上權益，違反憲法第 1 5 條財產權保障規定。

肆 、結論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有左列情形之 

一 者 ，得聲請解釋憲法：二 、人 民 、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T 

遭受不法侵害 +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盡法之疑義者。」系爭確定裁判所適用之財政部賦稅署函釋 

有抵觸憲法之疑義，得聲請解釋憲法。

本件固定資產支出應如何認列成本費用，應從相關租稅法規的立法意指 

探 討 ，不宜拘泥於租稅利益有無重複問題。

有關公益图體之公益事業與收益事業之課稅與否及其所得計算方式，應 

依法分別認定之。本件醫療財團法人建設醫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

事業之收入（捐款收入）應 否 課 稅 問 題 ，另一面又是醫療收益事業之所得應如



何 計 算 之 問 題 ，自應依法分別處理。

聲請人認為 .

1, 就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事業而言，其捐款收入經財政部核定得跨 

越年度專款專用於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符合其創設目的，亦 

即符合原本預定之公益用途，因此就其8 2 年度至 8 5年度支出結餘給與 

免納所得稅，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第 13款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立法精神。

2. 就財團法人醫院之收益事業而言，財團法人以外來捐贈收入投入 

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收入時，應准予認 

列折舊費用，以按照淨额所得課稅，正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客觀淨额 

所得課稅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其就公益事業部分，給與免 稅 ，乃屬法律所賦予之稅捐優 

惠 ；而就收益事業部分，准予認列成本折舊，乃貫徹所得稅法第2 4條之客觀 

淨額所得課稅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因 此 ，並不發生違法給與重複 

租稅利益的情事。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在上開範圍内*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 

稅法上權利（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 

利），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第 1 3款 、83, 12.3 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列第2 條之 1 以及所得稅法第24條 

規定，並抵觸憲法第19條祖稅法律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



也違背釋字第65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i同時違反憲法第7 條之課稅平

等厚則與f 盡辑曼中立性厚M 以 及 赛 法 第 锋 盤 陣 規 定 ，JI不带 

適用。

又本件解釋對於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案件，亦應有其效力。

按財政部 9 6 年 9 月 2 9 日台財稅字第09604546720號 函 釋 ：「（二 ）已確 

定尚未繳納且尚未移送執行案件：已確定案件，依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1 7 7 號及第 

188號 解 釋 ，除據以申請解釋之案件得依再審程序處理外，無 第 6 2 2號解釋之 

適 用 ，故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之確定處分無須再為變更，惟尚未徵起之稅 

額 仍 准 依 第 6 2 2 號 解 釋 意 旨 ，以就遺產執行為原則。—— （四 ）已確定且已 

繳清或已確定且已執行完竣案件：不再變更。」其引用釋字第 1肋號解釋：「中 

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聲請 

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内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 

而不引用釋字第1 8 5號 解 釋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 

權 ，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其 所 為 之 解 釋 ，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 

之 效 力 ，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例，當然 

失 其 效 力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 

之 見 解 1 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 

判 者 ，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已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行政 

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〇號判例，與此不合部分應不予援用。」，似 認 為 鈞



院大法官解釋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僅 能 向 將 來 生 效 ，以致納稅人之權益保障 

不 週 。

故本件系爭函釋既然違憲，則在鈞院解釋之後，除解釋文另訂失效曰外， 

該被宣告違憲之行政命令，應溯及自行政命令發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參見最 

高行政法院9 8 年判字第 6 4 1號判決 >  其因該行政命令而受不利處分磑定者， 

仍得依法尋求救濟（例如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 8條 第 2 項規定申請退稅或依據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2 8 條規定申請程序再開） > 對於聲請人據以聲請案件，聲請 

人得據以提起再審之訴。

故有關大法官解釋宣告行政命令違憲，應不予適用之情形，有 必 要 由 鈞  

院一併加以解釋其得追溯既往失效，以維護納稅人權益。

伍 、附件

附 件 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訴 字 第 1862號確定判決（最高法院 10 0年度 

裁 字 第 13 0 1號裁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9 年 訴 字 第 18 6 6號確定 

判 決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年 度 裁 字 第 10 8 2號 裁 定 以 及 各 年 度 所  

得稅復查（重審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

附 件 2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 1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 函 釋 。

附 件 3 : 77. 9. 2 1 修 正 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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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83. 12. 3 0 修正「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圑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以上均影本）

委任狀正本。

謹 呈

司 法 院 公蟹 ；
.孑 補 靖

聲 請 人 ：財 ® )漏 ^攀 公 醫 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應，:

代 表 人 ：黃忠臣

代理 A :施博文會計 f # &S

令 華 民 國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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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0 / 年 ？ 月 彡 曰  

會 台 字 第 必 一/號

釋 憲 聲 請 理 由 書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股別

訴訟標

的金額

或價額

元

稱謂 姓 名 或 名 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丨 

所、就業住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電話、傅真、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請人

代表人

代理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 

財團法人(更名前：財圑 

法人恩主公醫院） 

黃忠臣

施博文會計師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住同上

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 5號 4 樓

電 話 ：（02)2704-9900

主  旨 ：為因九十五年度至九十六年度所得稅事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8 年訴字第 1862號確定判決及同院9 8年訴字第1866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財

政部賦稅署8 4年 〗2 月 1 9 日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释牴觸憲法，已於民

國 100年 7 月間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 第 1項第 2 款規定，聲 請 鈞

院 解 釋 ，茲檢呈聲請補充理由書。

總收文_2 """

G 10118748

G10118748



聲請補充? 1 由 1 分 述 如 次 ：

- 、聲請人經中央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内政部於10 1年 3 月 7 曰内授中社 

字 第 101S931040號函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業」 〈詳如附件一〉

(一)聲請人分別於民國100年 〗0 月間及同年]2 月間檢扮民國92■年至UK) 

年間聲請人從事公益醫療慈善寧業之業藉執行項 B (例如杜區服 

務 、兒童發展卒癍中心、提供經濟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或 f 療 補 助 、 

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營養午餐費、書籍費用及視力矯正费用及身心 

陣礙福利「居家照護」、「關懷獨居長者」等項目）分別符合”慈善救 

濟事業」'「社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及 「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 及 第 1 8條 ，協助失能(智)老人得到所需之「關懷訪視服務」等居 

家式和社區式服務〈詳如附件二及附件三〉，核准罄請人符合房屋 

稅條 例 第 1 5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慈善救濟事業」。

(二)另從聲諳人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之9 2 年 度 至 9 9 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 (如下表)可知前揭八年度合計支付醫療救濟社會服務 

(含醫療優待）占 稅 #結 餘 高 逵 158 . 3 %，確已 具 公 益 慈 善 救 濟 事 業 i 

..........之 本 質 ：............................. ..................... .........



單 位 :萬元

醫療 (救濟)社會服務支出 

(含醫療優待 )(a)
本年 (期） ⑻

備

年度

1 療優待
醫療社會服  

務支出

合計

:

稅後餘 (純）

(b)

比半

(b ) 註

99 9 05.9萬元 3,329.9 萬元 4；235.8 萬元 5,825.7 萬元 72.7%

98 907 .6萬元 3 J 7 9 . 6萬元 4,287.2 萬元 ；!0,0〗5 . 9萬元 42.8%

97 萬元 1，10_9萬元 4,300.7 萬元 7,238萬元 59.4%
■

96 2辦 6 萬元 M 7 8 . 5萬元 萬元 (2;4 6 3 J ) 萬元 無限大

95 4 S0 . 4萬元 1，5]丄 4萬元 1，991 」S 萬元 4，146.6 萬元 4 8 %

94 4 6 7 萬元 1,232.9 萬元 1 / 9 9 , 9萬元 (10,712)萬元 無限大

93 44 9 , 1萬元 U 9 4 . 7萬元 1 姐 8 萬 元 (660,2)萬元 無限大

； 92 43 4 . 4萬元 1，245,7 萬元 1 鱗 1 萬 元 ； 1,652.8 萬元 1 0 1 %

丨合計 8,124.8 萬元 15,683.6 萬元 23,808.4 萬元 15,043.7 萬元 158.3%

上 述 資 料 德 安 侯 建 業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及 安 永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簽 證 會 計  

師 就 民 國 9 2 年 度 至 民 國 9 9 年 度 收 支 餘 絀 表 摘 錄 下 來 (報 表 單 位 ：靳

台 幣 千 元 ，為 方 便 表 遠 改 為 新 台 幣 萬 元 ）〈參 附 件 四 〉。從實質醫  

療 慈 善 救 濟 社 會 服 務 支 出 審 查 ，聲 請 人 9 2 年 度 至 9 9 年度稅後結餘  

共 計 1 & 0 4 3 . 7萬 元 —桉 計 投 入 醫 療 憨 善 救 濟 社  

待 ) 共 計 23 t8 0 8 . 4 萬 元 占 稅 後 結 餘 數 高 遠 約 1.5S 倍 (23,80&4萬 元



—15,043.7蓠元=1,58)亦 即 ，聲 請 人 9 2 年度至 9 9 年歷年來累計慈 

善 救 濟 支 出 約 23,8 0 8 . 4萬 元 占 前 揭 年 度 歷 年 g 計 胳 餘 （即盈 

餘)]5,043/7萬元之「1 3 倍 ，，換 言 之 每 赚 (盈 餘 元 ，則相斟慈蓦 

支 出 L 5 8 元 ，從經濟實質而言確符合「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之本質。 

二■■聲請人如前述，係經内政部正式認定「慈善救濟事業」則在公益事業之 

財 產 ，轉供其附屬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可否准予提列用於收益事業之 

財產折舊？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如醫療財 a 法人興建醫 

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財團法人之公益事業(依據1 療法第 4 6條 

規 定 ，財團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杜會 

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份，又是收益事業，由於發生交集= 以致於 

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較為符合事件 

本質之合理性，則應可區分如下：

(一)就公益事業而言，公益財團法人醫院之收入(例如捐增收入），如果「確 

實專款專用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亦即從事公益活 

動 使 用 ，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徵所得稅。而財團法人醫 

院購建醫療大樓、建物附屬設施、醫療儀器、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

, .. .......實產丄儘屬.旋與 i 創.設J .M 直關盖:勤」..故如將其 .H 使.用赞.上述活愈

支 出 ，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公益活動支出，而可依據上述規定免納所得



(二)就 1 療活動之收益寧業而言，財 B 法人自己投入購置建物設備等阁定 

實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額所得時，應准予 

認列成本(亦即逐年提列折舊費用），以按照淨額所得課稅，正符合淨 

額所得課稅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 > 並不發生重複租稅利益的情事，而僅是依法貫撤公益 

1 體所得免稅之精神而已。蓋公益圏體既然有⑴公益事業，及(2)悅 

益事業二者 u 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稅」與 「應稅」 

之二個法律關係，該二個法律關係 > 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所得之 

用途有無符合稅法規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 u 

其 中 「公益事業」之所得免稅部份，乃在於鼓勵公益圏體將其所得， 

繼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目的， 

即 得 免 稅 。而醫院收益事業所得之計算，則應回歸客觀淨額所得原 

則 ，將收入減除其投入之成本費用（醫院建物設備支出#提折舊)後之 

餘額作為所得额。

三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款獎勵公益事 

業 免 稅 规 定 ，亦違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其用於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旨 

(―)財政部賦稅署84.12.19台稅一發第841664043號函釋見解，經最高行 

政 法 院 9 6 年判字第 1862號 判 決 、同院 9 8年判字第4 8 8號判決所肯

定 。其判決理由：「系爭資產既因已為資本支出之列報，而不得再重



複為折舊費用之提列《……再系爭資產，係因其購置之款项已經提前 

於款項結餘年度列報資本支出，並因該資本支出之列報等因素，使上

訴人於該結餘款發生年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 第 1 項规定，其所得得 

免納所得稅，因而認系爭實產不得再為折舊費用之提列 a 」其意旨概 

認為公益部門之實金收入，既然已經作為公益目的支出使用，則應可 

認為屬於獲得所得之使用性質，而原則上不得再列報為收益事 *之成 

本費用(參照德國法人稅法苐 1 0 條 第 1 款 第 1 句）。

(二) 然而在其實金雖然在履行章程規定任務之目的，同時也構成營業經

濟活動時，則其有關支出^在計算所得盈餘時，仍應予斟酌 (Soweit sich

d ie E r f iillu n g  sa tzungsm aB iger Z w ecke g le id iz e it ig  a is gew e rb lich e  

T a tig k e it d a rs te llt, s ind d ie h ie m it zusam m enhangenden A u sg ab en be i der

G e w in n e n n ittlu n g  zu b e rd ck s ich tig en)參見陳清秀.公益圑體之課稅問

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月刊*63卷 4 期 _ 1 0 1 年 頁 14-67 

( 附 件 6 > 。亦 即 ，在所得之計算上仍應適用一般法則，營業費用及 

必要費用支出，仍應准予扣除，不受影響。例如財 ®法人之必要管理 

費用，即屬於其所管理之資本財產收益之必要費用；又如事業財圑法 

人給與績優員工獎金給付，以使其具有向心力，該項給付構成薪資報 

酬 ，得作為營業費用扣除。

(三) 如採取上述實務上見解，則將發生如下效果：

1.僅能作為公益事業支出，不准認列收益事業之折舊：



%1.院課稅所得之計真1不承忍固贯產之成本賣用扣除 ^不傲逆  

反所得稅法第5 4條 「固定實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之規定意旨； 

且虛增課稅所得，扭曲公益法人收益事業所得課稅之基本建制精 

神(競爭中立性原則），且違反所得稅法第2 4條所規定之客觀淨額

所得課稅原則。

亦即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在一般私人

醬院為獲得替療收入而瞒置建物及設備"專貧產所為固定赏產支 

出 ，應准認列折舊，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 

額所得」課 稅 。則同理可證，在財團法人1 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 

購置建物及設備 等 實 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也 應 准予認列折舊， 

僅就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客觀淨額所得」課 稅 。如此 

方符合課稅平等原則與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

否 則 1 如果財 B 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實產支出提列折舊 

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無成本支出扣除)課稅，加重財图法人 

之 租 稅 負 擔 ，完全亳無獎勵公益財團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 

合公平競爭原則，也違背所得税法獎勵公益財團法人而予以免稅 

之 意 旨 n

2.僅能作為收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

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 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

免 稅 之 规 定 ，亦 違 反 上 述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第 2 條 苐 8 款所定



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

盲 D

故財政部赋稅署84.12.19函釋以行政命令剝奪人民受法 

律保障之稅法上權利（公益團體之免稅櫂利以及其附屬 

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禮利），違反憲法第 1 9 條租稅法律 

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也違背釋字第65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至為明顯。

財政部赋稅署8 4 年 函 釋 ，將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立法精神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 項 必 1 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於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 

足 。例如財團法人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協助圃民健康醫療服務。而 

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必須達到一定比例，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乃在於確保其公 

益圑體之收入確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 

關公益活動支出如屬於大型建設計劃(例如興建醫院），經常必須跨越年度 

才能完成，因此有必要報請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如果財團法人醫院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貴產所為固定資產支出，不准

認列公益團體之收益事業之折舊支出，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

用 ，則將虚增公益之收益事業之所得，加重其收益事業之所得課稅，其結



果 ，等於對於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之免稅利益，透過上述收益事業加

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 此 ，實際上公益團體之公益事業收入並未享受免 

稅 利 益 。上開財政部賦稅署8 4年 函 釋 ，已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 

立法精 神 。

五、有關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可分攤國家任務，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支出， 

因此給與稅捐優惠，並不遑反平等原則。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療給付， 

促進公眾健康，具有公益性質，參考德國立法例(稅捐通則第6 7條），如 

果其大部分收費基準符合「平償收費」方式，尤其如果對於低收入戶之 

病患給與免費醫療，更具有社會公益救濟事業慈善性質，更何況，内政 

部已認定聲請人財圃法人醫院為社會公益慈善救濟事業〈附件一>。

又現行法雖然並未承認財團法人醫院之目的營業類型，但如果財團法人 

醫院將公益部n 之收入(捐款等收入），提供建設醫院及購置醫療設備使 

用 ，仍符合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目的性質，因此給與免稅優惠，有其合 

法性依據。而在計算財圏法人之醫療經濟活動之收益所得時，則仍應本 

於客觀淨额所得原則，准予認列醫院所投入之醫療資源之折舊費用，較 

為符合競爭中立性原則(附件六）°

財政部賦稅署8 4年函釋在上開範園内，剝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 

——上 權 利 （公益團體之免稅權利以及其附屬事業之成本費用扣除權 

利 ），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3款 、83.12.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 列 第 2 條 之 1 以及所得稅法



第 24條規定，並抵觸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 3條規定之法

律保留原則 1也違背释字第65 7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同時違反憲 

法第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以及憲法第15條財 

產權保障規定，應不得適用。

附 件 ：

附 件 1 :内 政 部 10 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字第1015931040號函核定聲請人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规定

附 件 2 :聲 請 人 於 10 0年 1 0 月間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 

業」之申請函

附件 3 :聲請人於 100年 ] 2 月間（第二次)向杓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 

救濟事業」之申請函

附件 4 :聲請人於9 2 至 9 9 年度醫療(救濟)社會慈善累計支出約23,808 ‘萬元 

占前揭年度税後累計餘(絀)(即盈餘)約 15/M3.7萬 元 之 1.58倍之統 

計表暨前揭年度會計師簽證報表 (該年度報表均呈報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署）

附 件 5 :聲 請 人 9 2 年度至 9 9 年度公益活動經費彙總表

縣择—6二.■象清■■秀教I 暮 公 . 益 團 課 | 間 ..題^备財屬法人醫槐課翁問■題法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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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7 :更名後聲請人法人證書

謹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翳療財图法人

(更名前：財 a 法人恩主公醫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 9 9號

代 表 人 ：黃忠臣 

代 理 人 ：施博文會計合

地 址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段 65

號 4 樓

電 話 ：（02)2704-9900

中 華 民 國 一 0 年 月 曰

10



# 憲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丨/ © / 年 穴 月 3 田 

會台字第//〜^―/ 鱿

聲 請 理 由 書

案號 年度 牛弟 號 股別
i

_ L ..................

訴訟標

的金額

或價額

7Cl I

稱謂 姓 名 或 名 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營利事*统
一編號、性別、出生年月曰、職業'住居 

所、就f 住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電話、傅真 '電子郵件地址' 

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速處所。

聲請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 新北市三峽區4复興路39 9號

財围法人(更名前：財圑

法人恩主公醫院）

I

代表人 黃忠臣 住同上

代理人 施博文會計師 博智會計師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 5號 4 樓

電 話 ：（〇2)2704-9900

主  旨 ：為 因 九 十 七 年 度 所 得 稅 事 件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0 年訴字第

1 4 7 6 號 確 定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8 4 年 12•月丨9 日台 稅 一 發 第  

8打 6M 04T 號 函 釋 牴 觸 ！ 法 已 於 民 酉 T 〇r 年 6 月間I 可法院天法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聲 請 鉤 院 解 釋 ，茲 檢 呈 聲 請 補 充 理 由 嘗 。

G 10118751



聲 請 補 充 理 由 5 分 述 如 次 ：

一 、聲請人經中央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内政部於10 1年 3 月 7 曰内授中社 

字 第 1015931040號函核定符合「慈善救濟事業 j 〈詳如附件一〉

(一)聲請人分別於民國]0 0年 1 0月間及同年丨2 月間檢附民國9 2年 至 100 

年間聲請人從事公益醫療慈善事業之業務紈行項目（例如社區服 

務 、兒童發展早療中心、提供經濟弱勢民眾生活補助或醫療補助、 

補助中低收入戶學童營養午餐費、書籍費用及視力矯正費用及身心 

障礙 福 利 「居家照護」、「關懷獨居長者」等項 g )分別符合「慈善救 

濟事業」、「社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及 「老人福利法」第 17 

條 及 第 1 8條 ，協助失能(智)老人得到所需之「關懷訪視服務」等居 

家式和社區式服務〈詳如附件二及附件三〉，核准聲請人符合房屋 

稅條例第 1 5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慈善救濟事業」。

(二)另從聲請人呈報行政院衛生署備查之9 2 年 度 至 9 9 年度經會計師簽 

證財務報表 (如下表)可知前揭八年度合計支付醫療救濟社會服務 

(含醫療優待）占稅後結餘高達158 . 3 %，確已具「公益慈善救濟事業；



[ 位 ：萬元

年度

醫療(救濟)社會服務支出 

(含醫療優待)(a) 本年(期） 

稅後餘(她）

(b)

備

註
醫療優待

1 療社會服 

務支出

合計

比手

(b)

99 905,9萬元 3,32t 9 萬元 43235.8 萬元 5,825j  萬元 1 72.7%

98 907.6萬元 3,379.6 萬元 4軍 2 萬元 10,015.9 萬元 42,8%

97 2聚 8 萬元 1?91(K9 萬元 4,3⑽ ,7萬元 7J 3 8 萬元 59.4% | 
|

96 2,090.6 萬元 U 78.5萬元 3,969.1 萬元 (2,463.1)萬元 無限大

95 480.4萬元 1，511.4 萬元 L99L 8 萬元 4,146.6 萬元 4S%

94 4 6 7萬元 U 32.9萬元 ]#99-9萬元 (10/712)萬元 無限大

93 449.1萬元 1J 94.7萬元 1,643.8 萬元 ( 6 6 0 2 )萬元 無限大

92 434.4萬元 124 5 . 7萬元 ; 1,680.1 萬元 1 > 5 2 . 8萬元 101%

合計 8，124.S 萬元 15,683t6 萬元 23,808.4 萬元 15,043*7 萬元 158,3%
..

上述資料係安候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簽證會計 

師就民 國 9 2 年度至民國9 9 年度收支餘絀表摘錄下來 (報表單位：新 

台 幣 千 元 ，為方便表達改為新台幣萬元）〈參附件四〉。從實質醫 

療慈善救濟社會服務支出審查，聲請人9 2 年度至 9 9 年度稅後結餘 

共 訐 15观 3:7萬 元 ，棍計投X 醫瘙萬善救濟社會服恶支也 f杳¥ # ¥  

将 )共 計 23,808.4萬元占稅後結餘數高逵約 L 5 8 倍 (23,S0 8 . 4萬元



+15,043/7萬元= 1 .58)亦 即 ，聲 請 人 9 2 年度至妙年歷年來累計慈 

善 救 濟 支 出 約 23,808 ,4萬 元 占 前 揭 年 度 歷 年 累 計 勝 餘 （即 盈 

餘 H 0 4 3 J 萬 元 之 「1 .5倍 ，，換言之每赚(盈餘) 1 元 ，則相斜熬善 

支 出 1.5 8元 ，從經濟實質而言確符合「公益慈善救濟事 t 丨之本質。

、聲請人如前 述 ，係經内政部正式認定「慈善救濟事業」則在公益事業之 

財 產 ，轉供 其附屬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可否准予提列甩於收益事業之 

財產折舊？

在公益事業之財產轉供收益事業使用之情形，例如醫療財團法人興建醫 

院從事醫療活動，一方面是公益财團法人之公益事業 (依據醫療法第4 6條 

規 定 ，財團法人醫院也應從事許多醫療救濟、杜區醫療服務以及其他社會 

服務等），另一面醫療活動部份，又是收益事業，由於發生交集，以致於 

其購置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在稅務上應當如何處理，較為符合事件 

本質之合理性，則應可區分如下：

( 一 ) 就公益事業而言，公益財團法人醫院之收入(例如捐增收入） ，如 果 「確 

實專款專用使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亦即從事公益活 

動 使 闬 ，則其少數賸餘結餘款之所得，可免徵所得稅。而財圑法人醫 

院購建醫療大樓、建物附屬設施、醫療儀器、運輸設備及辦公設備等 

f  1 ，聲.屋於.数其劑赘目差盡遍谭金...，差也遊甚金入 i  

支 出 ，應符合專款專用之■公益活動支出，而可依攄上述規定免納所得



(二)就醫療活動之改益事業而言，財 SI法人自己投入購置建物設備等阁定 

資產支出之成本，在計算其醫療事業收入之課稅淨額所得時，應准予

認列成本(亦即逐年提列折舊費用），以按照淨额所得課稅，正符合淨 

額所得課稅原則。

上述課稅方式，並不發生重複袓稅利益的情事，而僅是依法貫徹公益 

團體所得免稅之 #神而已。篕公益團體贶然有（1)公益事業，及(2 )收 

益事業二者。則構成之稅捐法律關係即可區分為「免税」與 「應稅」 

之二個法律關係，該二個法律關係 3 自應分別認定應否免稅(所得之 

用途有無符合稅法规定)以及如何課稅(所得之計算 ） y 

其 中 「公益事業」之所得免稅部份，乃在於鼓勵公益團體將其所得， 

繼續於以後年度從事公益活動，亦即將其收入完全使用於公益目 的 ， 

即得免 稅 》而醫院收益事業所得之計算，則應回歸客觀淨額所得原 

則 ，將收入減除其投入之成本費用（醫院建物設備支出攤提折舊)後之 

餘額作為所得額

三 、財政部賦稅署 8 4 年函釋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款獎勵公益事 

業免稅規定，亦遠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 條 第 8 款所定其用於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即得合法免稅之立法意旨

.............(二 〕 M  政 部 . 賦 税 署 台 ..親二發.第

政 法 院 9 6 年判字第 1862號 判 決 、同 院 9 8 年判字苐4 8 8號判決所肯 

定 。其判決理由：「系爭實產既因已為黃本支出之列報；而不得再重



複為折舊 t .用之提列。… 再系爭 t 產 ，係因其購置之款項己經提前 

於款項結餘年度列報資本支出，並因竑資本支出之列報等因素，使上 

訴人於該結餘款發生年度符合免稅標準第2 條第_1項規定，其所得得 

免納所得稅，因而認系爭 f 產不得再為折舊費用之提列。j 其意旨概 

認為公益部門之责金彳欠入，既然已經作為公益目的支出使用，則應可 

認為屬於獲得所得之使用性賀，而原則上不得再列報為收益事# 之成 

本费用（參照德國法人稅法第1 0條 第 1 款第丨句）。

(二) 然而在其 f 金雖然在履行章程規定任務之目的，同時也構成營業經

濟活動時，則其有關支出，在計算所得盈餘時，仍應予斟酌 (SoweiUich

die Erftillung satzungsmaBiger Zwecke gleichzeitig a Is gewerbliche 

Tatigkeit darstellt, sind die hlerait zusammenhangenden Ausgaben bei der

Gewinnerm丨tdung zu berbcksichtjgen)參見陳清秀•公益團體之課稅問 

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月刊*63卷 4 期•！〇■!年 頁 14-67 

〈附 件 6〉& 亦 即 ，在所得之計算上仍應適用一龜法則，營業費用及 

必要賣用支出，仍應准予扣除，不受影響。例如財圈法人之必要營理 

費用，即屬於其所管理之實本財產收益之必要費用；又如事業財图法 

人給與績優員工獎金給付，以使其具有向心力，該項給付構成薪實報 

酬 ，得作為營業費用扣除。

(三) 如採取上述實務上見解，則將發生如下效果：

1.僅 能作為公益事 *支出，不准認列故益事業之折舊：



醫院課稅所得之計算，不 承認 Ly定 t 產之成本费用扣除，不僅違

反所得稅法第54條 「固定實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之規定意旨； 

且虚增課稅所得，扭曲公益法人收益寧業所得課稅之基本建制精

神(競爭中立性原則），且遠反所得稅法第2 4 條所規定之客觀淨额 

所得課稅原則。

亦即從課稅平等原則以及稅制競爭中立性原則觀察，在一般私人

醫 院 為 獲 得 醫 療 故 入 而 購 置 建 物 及 設 備 等 資 _產 所 為 固 定 t 產支 

出' 應 准 認 列 折 舊 ，僅 就 其 醫 療 收 入 減 除 成 本 f 用 後 之 「客觀淨 

額所得」課 稅 6 則同理可證，在 財 M法人 t 院為獲得醫療收入而 

購 置 建 物 及 設 備 等 資 產 所 為 固 定 資 產 支 由 ，也 應 准 予 認 列 折 舊 ， 

僅 就 其 1 療 收 入 減 除 成 本 費 用 後 之 「客 觀 淨 額 所 得 」課 稅 。如此 

方 符 合 課 稅 平 等 原 則 與 稅 制 競 爭 中 立 性 原 則 。

否 則 ，如果財團法人醫院不准就其購置固定資產支出提列折舊 

時 ，則無異於對於營業收入(無成本支出扣除)課稅，加重財團法人 

之 租 稅 負 擔 ，完全曼無獎勵公益財團法人之精神，此不僅並不符 

合公平競爭原則，也遠背所得稅法獎勳公益財B 法人而予以免稅 

之 意 旨 。

2,僅能作為故益事業支出，不准作為公益事業支出：

此一見解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1 項 第 1 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

免 稅 之 規 定 ，亦 違 反 上 述 免 納 所 得 稅 適 用 標 準 第 2 條 第 8 款所定



其 用 於 與 其 創 設 a 的 有 關 活 勤 之 支 出 ' 即 得 合 法 免 稅 之 立 法 意

故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84,12.19函 釋 以 行 政 命 令 剝 奪 人 民 受 法

律 保 障 之 稅 法 上 權 钊 （公 益 團 體 之 免 稅 櫂 利 以 及 其 附 屬  

事 業 之 成 本 費 用 扣 除 權 利 ），違 反 蕙 法 第 1 9 條 租 稅 法 律

主 2 3 條 規 定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遠 65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之 意 旨 ，—至為明

四 、財政部賦稅署8 4年 函 釋 ，將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图體免稅之立法精神 

按所得稅法第4 條 第 I 項 必 1 3款規定獎勵公益事業免稅之規定意旨，在

於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有助於公共利益之實現，並彌補政府職能之不 

足 。例如財圑法人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協助國民健康醫療服務。而 

上述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第八款所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

動之支出必須達到一定比例，方得給與免稅之立法意旨，乃在於確保其公 

益图體之收入確實能使用於公益事業支出，但因所得稅採取年度課稅，有 

關公益活動支出如屬於大型建設計劃(例如興建醫院），經常必須跨越年度 

才能完成，因此有必要報請財政部核准保留結餘款至以後年度用於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在此僅須專款專用即可免稅。

如果財圏法人醫院購置醫院建物及設備等責產所為固定實產支出，不准 

認列公益題體之收益事業之折舊支出1 而無法從其醫療收入減除成本費

用 ，則將虛增公益之收益事業之所得 .加重其收益事業之所得課稅，其結



果 ，等 於 對 於 公 益 團 體 之 公 益 事 業 收 入 之 免 稅 利 益 ，透過上述收益事業加

重課稅方式加以掏空。如 此 ，實際上公益園體之公益寧業收入並未皁受免

稅 利 益 。上開財政部賦稅署8 4年 函 釋 ，已掏空稅法獎勵公益團體免稅之 

立法 精 神 。

五 、有關公益團體從事公益活動，可分攤國家任務 *減少政府財政負擔支出， 

因此給與稅捐優惠，並不違反平等原則。財圈法人醫院提供醫療給付， 

促進公眾健康，具有公益性質，參考德國立法例 (稅捐通則第6 7 條），如 

果其大部分收費基準符合「平價收費」方 式 ，尤其如果對於低收入戶之 

病患給與免費醫療，更具有社會公益救濟事業慈善性質，更 何 況 ，内政 

部已認定聲請人財團法人醫院為社會公益慈善救濟事業〈附件一〉*>

又現行法雖然並未承認財團法人醫院之目的營業類型，但如果財團法人 

醫院將公益部門之收入 (捐款等收入提供建設醫院及麻置醫療設備使 

用 ，仍符合財團法人醫院之公益目的性質，因此給與免稅優惠，有其合 

法 性 依 據 。而在計算財團法人之醫療經濟活動之收益所得時，則仍應本 

於客觀淨額所得原則，准予認列醫院所投入之醫療資源之折舊費用，較 

為符合競爭中立性原則 (附件六）。

財 政 部 賦 稅 署 8 4 年 函 釋 在 上 開 範 圍 内 ，剥奪人民受法律保障之稅法 

上 權 利 （公 益 團 體 之 免 稅 權 利 以 及 其 附 屬 事 業 之 成 本 費 用 扣 除 權  

利 ），違 反 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第 1 3 款 、83.12.30修 正 「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 機 關 或 圈 體 免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增 列 第 2 條 之 1 以及所得稅法



第 2 4 條 規 定 ，並 抵 觸 憲 法 第 1 9 條 祖 稅 法律主義及第 2 3 條規定之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也 違 背 釋 字 第 6 5 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之 意 旨 ，同時違反憲 

法 第 7 條之課稅平等原則與營業競爭中立性原則以及憲法第 1 5條財 

產 權 保 障 規 定 *應不得適用。

附 件 ：

附 件 1 :内 政 部 10 1年 3 月 7 日内授中社字第1015931040號菡核定聲諳人

符 合 「慈善救濟事業」規定

附件 2 : 聲請人於 100年 1 0月間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晷救濟事 

業」之申請函

附件 3 :聲請人於10 0年 1 2月間（第二次)向内政部函文請其核定符合「慈善 

救濟事業」之申請函

附件4 :聲請人於9 2 至 9 9 年度醫療(救濟)杜會慈善累計支出約23,808萬元 

占前揭年度稅後累計餘(絀)(即盈餘)約 15,043.7萬 元 之 1.58倍之統 

計表暨前揭年度會計師簽證報表 (該年度報表均呈報中央主管機關 

衛生署）

附件 5 :聲請人 9 2 年度至 9 9年度公益活動經費彙總表

附件 6 :陳清秀教授著公益團體之課稅問題-兼論財團法人醫院課稅問題法令

月刊-63卷 4 期‘lO l年 4 月 141-67



附 件 7 :更名後聲請人法人證書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 

(更名前：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 9號 

代 表 人 ：黃忠臣 

代 理 人 ：施博文會計師 

地 址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段 65 

號 4 樓

電 話 ：（02)2704-9900

中 華 民 國  一 0 — 年 六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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